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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委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

２０２２年第１号　　　　　二二二年三月一日

经评估，《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铁路普通旅客列车运输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的

通知》（发改价格规〔２０１７〕３７１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农产品成本调查管理办法 ＞（修

订版）的通知》（发改价格规〔２０１７〕１４５４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 ＜输配电定

价成本监审办法＞的通知》（发改价格规〔２０１９〕８９７号）３件行政规范性文件需在原有效期届满后

继续实施，有效期至２０２７年３月１日，现予以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

２０２２年第４号　　　　　二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为维护煤炭市场价格秩序、更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根据《价格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发展

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３０３号）有关规定，现明

确煤炭（国产动力煤，下同）领域经营者（包括从事煤炭生产、贸易的经营者，下同）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属于哄抬价格：

一、捏造涨价信息。（１）虚构本地区煤炭货源紧张或者市场需求激增信息的；（２）虚构其他经

营者已经或者准备提高煤炭价格的信息的；（３）虚构煤炭购进成本信息的；（４）虚构可能推高煤炭

价格预期的其他信息的。

二、散布涨价信息。（１）散布捏造的煤炭涨价信息的；（２）散布信息号召或者诱导其他经营者

提高煤炭价格的；（３）散布可能推高煤炭价格预期的其他信息的。

三、囤积居奇。生产或者购进煤炭后，无正当理由，明显超出正常的数量或者周期囤积的。

四、无正当理由大幅度或者变相大幅度提高价格。（１）在煤炭生产成本或者购进成本未明显

增加的情况下，大幅度提高煤炭价格对外销售或者明显超过正常年份加价幅度对外销售的；（２）通

过向关联方转售，再由关联方大幅度提高价格出售煤炭的；（３）以煤炭供应紧张为由，强制或者诱

导销售对象委托其采购高价煤炭的；（４）在销售煤炭过程中，通过不合理提高运输费用或者不合理

收取其他费用等方式，变相大幅度提高煤炭价格的；（５）在销售中长期交易煤炭的同时，通过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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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销售现货煤炭，变相大幅度提高煤炭价格的。

上述所称“大幅度提高价格”，可以根据国家及地方有关文件规定、经营者主观恶意和社会危

害程度等因素，结合实际情况综合考量。其中，存在下列情形之一，且无正当理由的，一般可视为

哄抬价格行为：（１）经营者的煤炭中长期交易销售价格，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有关文件明确的中长期

交易价格合理区间上限的；（２）经营者的煤炭现货交易销售价格，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有关文件明确

的中长期交易价格合理区间上限５０％的。

本公告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公　告

２０２２年第５号　　　　　二二二年六月七日

月饼是积淀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一种中秋节美食。为提倡节俭、反对浪费，制止“天价”月饼

等现象，坚持月饼大众食品属性，体现中秋节传统文化，促进月饼行业健康发展，现就月饼市场有

关监管要求公告如下：

一、从事月饼生产、销售活动的经营者应当自觉遵守《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国家标准，依法诚信经营，维

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二、月饼价格由市场形成，从多年市场情况看，单价５００元以内的盒装月饼销售占比约９９％。

鼓励经营者生产、销售物美价廉的盒装月饼，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

三、对单价超过５００元的盒装月饼实行重点监管。经营者应当将销售单价超过５００元盒装月

饼的交易信息，妥善保存２年，以备有关部门依法查核。如有需要，将立即对经营者开展成本调

查。

四、经营者生产、销售盒装月饼，应当严格遵守关于食品包装的强制性标准，不得使用贵金属、

红木等贵重材料，减少包装材料的过度使用。鼓励使用绿色环保、可作其他用途的包装。

五、经营者销售盒装月饼，不得以任何形式搭售其他商品；也不得以礼盒等形式将月饼同其它

产品混合销售。

六、经营者发行月饼券、月饼卡等提货卡券的，应当严格遵守《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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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

七、酒店、餐厅等经营者加工制作、销售盒装月饼按照上述规定执行；与住宿费、餐费等一并结

算的，应当将盒装月饼单价及数量单独列示。

八、电子商务平台内经营者从事盒装月饼销售活动，按照上述规定执行，并不得通过拆分订

单、虚增商品数量等方式，进行混合销售、虚标商品售价。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完善交易规

则，加强对平台内经营者的盒装月饼销售活动监督，对销售单价超过５００元的盒装月饼和提供定

制服务的平台内经营者进行重点监督；根据本公告第三条，为平台内经营者记录相关交易信息提

供必要技术条件；督促平台内经营者严格执行国家关于食品安全、限制过度包装等强制性标准，对

违反相关强制性标准的平台内经营者，禁止在电子商务平台内从事月饼销售活动。

九、行业组织应当积极推动行业自律，月饼馅料中不得使用鱼翅等野生保护动物食材，倡导不

使用燕窝等名贵珍稀食材，鼓励简约、绿色包装，引导经营者合理定价，自觉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形

成良好社会风尚。

十、各级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应当加强对从事月饼生产活动的经营者的行业指导，各级商务部

门应当加强商场、超市、酒店、餐厅、电子商务平台等经营者的行业指导，督促有关经营者自觉遵守

本公告要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管执法，对不符合食品安全、限制过度包装强制性标

准有关要求，以及不执行明码标价规定、实施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的，一律从严查处，相关违法违

规信息依法依规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在“信用中国”网站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予以公示。坚持各类监督贯通协调，发现涉嫌违纪违法问题，按权限移送纪检监察、司法等机关处

理。

十一、鼓励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进行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

十二、本公告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

２０２１年第８号　　　　　二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我委对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进行了调整，制定了《政府

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２０２２版）》，现予以公告。国家发展改革委２０２０年第７号公告

同时废止。

目录清单将根据经营服务性收费改革进程实施动态调整。

附件：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２０２２版）（附四川省收费目录清单，其他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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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关于公布２０２２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２７４号　　　　　二二二年二月十七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局）、农业农村厅（局、委）、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

局）：

２０２２年国家继续在稻谷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综合考虑粮食生产成本、市场供求、国

内外市场价格和产业发展等因素，经国务院批准，２０２２年生产的早籼稻（三等，下同）、中晚籼稻和

粳稻最低收购价分别为每５０公斤１２４元、１２９元和１３１元。

各地要引导农民合理种植，加强田间管理，促进稻谷稳产提质增效。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进一步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３０３号　　　　　二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有关企业，有关行业协会：

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根据《价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现就进一步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思路

煤炭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初级产品，电力供应和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立足以煤

为主的基本国情，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综合运用市场化、法治

化手段，引导煤炭（动力煤，下同）价格在合理区间运行，完善煤、电价格传导机制，保障能源安全

稳定供应，推动煤、电上下游协调高质量发展。

二、引导煤炭价格在合理区间运行

煤炭价格由市场形成。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综合采取供需衔接、储备吞吐、进出口

调节、运输协调等措施，促进煤炭价格在合理区间运行。当煤炭价格显著上涨或者有可能显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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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时，将根据《价格法》第三十条等规定，按程序及时启动价格干预措施，引导煤炭价格回归合理

区间；当煤炭价格出现过度下跌时，综合采取适当措施，引导煤炭价格合理回升。

从多年市场运行情况看，近期阶段秦皇岛港下水煤（５５００千卡）中长期交易价格每吨５７０～

７７０元（含税）较为合理（晋陕蒙相应煤炭出矿环节中长期交易价格合理区间见附件），煤炭生产、

流通、消费能够保持基本平稳，煤、电上下游产业能够实现较好协同发展。适时对合理区间进行评

估完善。

三、完善煤、电价格传导机制

引导煤、电价格主要通过中长期交易形成。煤炭中长期交易价格在合理区间内运行时，燃煤

发电企业可在现行机制下通过市场化方式充分传导燃料成本变化，鼓励在电力中长期交易合同中

合理设置上网电价与煤炭中长期交易价格挂钩的条款，有效实现煤、电价格传导。

四、健全煤炭价格调控机制

（一）提升煤炭市场供需调节能力。进一步完善煤炭产供储销体系，保障煤炭产能合理充裕，

完善煤炭中长期合同制度，进一步增强政府可调度储煤能力，完善储备调节机制，适时收储投放，

促进煤炭价格在合理区间运行。增强铁路煤炭集疏运配套能力。建立健全煤炭需求侧响应机制，

必要时合理调节煤炭消费。

（二）强化煤炭市场预期管理。健全煤炭生产流通成本调查制度和市场价格监测制度，为开

展煤炭价格调控、评估完善煤炭价格合理区间提供支撑。及时发布煤炭市场和价格信息，强化煤

炭价格指数行为评估和合规性审查。煤炭价格超出合理区间时，充分运用《价格法》等法律法规

规定的手段和措施，引导煤炭价格回归合理区间。

（三）加强煤、电市场监管。严禁对合理区间内的煤、电价格进行不当行政干预，严禁违规对

高耗能企业给予电价优惠。健全行业信用体系，强化煤、电中长期合同履约监管。密切关注投机

资本动向，加强期现货市场联动监管，坚决遏制资本过度投机和恶意炒作。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

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密切关注煤、电市场竞争状态，强化反垄断监管；及时查处市场主体捏造散布

涨价信息、囤积居奇、哄抬价格、价格串通等价格违法违规行为；煤炭价格干预措施实施后，严肃查

处不执行价格干预措施的违法行为，典型案例公开曝光。

本通知自２０２２年５月１日起执行。进口煤炭价格不适用本通知规定。

附件：重点地区煤炭出矿环节中长期交易价格合理区间

附件

重点地区煤炭出矿环节中长期交易价格合理区间

地区 山西 陕西 蒙西 蒙东

热值 ５５００千卡 ５５００千卡 ５５００千卡 ３５００千卡

价格合理区间（元／吨） ３７０～５７０ ３２０～５２０ ２６０～４６０ ２００～３００

注：１．上述价格均为含税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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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其他热值煤炭出矿环节中长期交易价格合理区间按热值比相应折算。

３．其他地区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按照自产煤炭与外调煤炭到燃煤电厂价格相近的原则，提出当地自产煤炭

出矿环节中长期交易价格合理区间。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做好

粮食和大豆等重要农产品生产相关工作的通知

发改农经〔２０２２〕３６１号　　　　　二二二年三月十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北大荒农垦集团：

保障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三农”工作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主产区、主销区、

产销平衡区都要保面积、保产量，要实打实地调整结构，扩种大豆和油料，见到可考核的成效。

２０２２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之年，也是乡村振兴全面推进的关键之年，确保粮食和重要

农副产品有效供给意义重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国发展改革工作会议都

对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提出了明确要求，作出了明确部署。发展改革部门要进一步增

强责任意识，积极担当作为，配合相关部门全面抓好农业生产相关工作，细化分解任务要求，确保

粮食播种面积稳定，粮食产量保持在１．３万亿以上。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力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这一底线，全面落实粮食安

全党政同责，严格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主产区要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主销区要切实稳定和提高粮食自给率，产销平衡区要确保粮食基本自给。落实《农业生产力布

局和结构调整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和《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总体方案》的部署，着力调整和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粮食产业发展质量。黄淮海等冬小麦主产区重点要应对小麦晚播等不利

影响，配合有关部门加强春季田间管理，促进弱苗转壮。双季稻主产区要大力开展集中育秧、机插

机播等社会化服务，切实稳住早稻面积。东北地区要统筹处理好大豆和玉米的关系，科学安排种

植结构，发挥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作用。西南地区要努力挖掘撂荒地潜力，着力扩大玉米种

植面积。西北地区要努力稳定和扩大春小麦面积，提高粮食产量。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设施农

业，扩大农副产品供给，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大力推广优良品种，有效发挥良种良机等作用，推进

深松深耕、秸秆还田等关键技术措施落地，提高整地播种质量。

二、下大力扩大大豆和油料生产。为支持各地扩大大豆和油料生产，今年开始，国家发展改革

委已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渠道，支持部分地区开展大豆油料生产基地建设，并将会同相关部

门指导条件基本具备的地区率先开展盐碱地等后备资源综合利用试点。各级发展改革委要进一

步增强工作主动性，切实加强项目前期工作，大力实施大豆油料扩种行动，推进粮豆合理轮作，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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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支持粮食油料协调发展。大力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推动玉米大豆兼容发展。聚焦农机

农艺融合、良种良法配套等轻简栽培技术，开展盐碱地大豆种植示范。在高标准农田、病虫害防治

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更多考虑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需要，尽可能降低复合种植生产成本。

积极支持开发南方冬闲田扩种油菜，因地制宜扩大花生、油茶种植面积，多油并举提升产能。

三、努力保障“菜篮子”产品生产和有效供给。加大力度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把“菜篮

子”产品稳产保供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确保“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统筹

做好蔬菜生产流通布局规划，抓好“南菜北运”基地和北方设施蔬菜产区蔬菜生产，促进蔬菜总量

稳定和结构平衡。密切关注研判本地区生猪供需形势和猪周期演变，及时采取政府收储等针对性

措施，稳定生猪生产长效性支持政策，稳定基本产能，防止生产大起大落。加快扩大牛羊肉和奶业

生产，抓好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试点示范工作。稳定水产养殖面积，提升渔业发展质量。充分利

用信息技术手段，通过农产品交易会、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形式，促进产销衔接。

四、持续加强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各地要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等农业基础设施项

目建设管理，按照已下达的目标任务，加快建设进度，多渠道保障项目资金足额到位，着力提升农

田灌排设施、机耕道路等设施建设，切实增强防灾减灾能力。强化农田水利设施运行管护，压实管

护责任，健全管护机制，确保工程设施长期发挥效益。坚决守住耕地红线，分类明确耕地用途，严

格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耕地主要用于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永久基本

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加强与财政部门、农业部门等沟

通对接，地方政府债券要对符合条件的“三农”领域项目予以积极支持。围绕落实“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结合本地区农业农村发展实际，抓紧谋划储备一批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努力扩大农业领域有效投资。

五、切实做好化肥等农资保供稳价工作。化肥是粮食的“粮食”，化肥保供稳价直接关系粮食

等农业生产稳定。各级发展改革委要积极做好本地区化肥市场保供稳价工作，分析研判本地区化

肥市场供需和价格形势，协调解决化肥生产、运输、销售、使用等环节存在的问题。切实保障化肥

生产要素供应，在符合环保和安全生产要求的前提下，推动停产企业尽快复产、达产，尽量提高企

业生产开工水平。主动协调解决本地区春耕肥储备、夏管肥临时储备承储企业在贷款、运输及货

源等方面的困难。积极指导各地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机械深施、水肥一体化等科学施肥技术，推广

使用绿色、高效新型肥料，加快支持发展肥料统配统施等专业化服务，提升施肥专业化、集约化水

平和肥料利用率，加快推动化肥减量增效。

六、做好政策宣传和预期引导。充分发挥“三农”政策的激励效应，切实加强政策宣传解读，促进

粮食稳产增产。通过政府网站、主流媒体等渠道，加强本地“三农”政策动态、农产品生产和供求等信

息发布。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及时发布产销动态等市场信息，促进本地区农产品供

销平衡。各地发展改革委要密切关注粮食和大豆生产形势，深入分析并协调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

及时总结本地区促进农业生产的好经验、好做法，相关信息要及时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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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外观设计专利年费、

单独指定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４６５号　　　　　二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发展改革委、财政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及《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在专利收费项目中增加单

独指定费子项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税〔２０２２〕１３号）有关规定，外观设计专利权期限由１０年延长

为１５年，指定进入我国的外观设计国际申请及国际注册续展，相关申请人应缴纳单独指定费。现

将外观设计专利年费、单独指定费标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外观设计专利第１１—１５年年费标准为每年３０００元。

二、单独指定费标准为：第一期（１—５年）４１００元，第二期（６—１０年）７６００元，第三期（１１—１５

年）１５０００元。

三、收费单位应严格执行上述规定，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和改变收费标准。

四、价格、财政、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对本通知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不按规定执行收费标

准的，依法给予处罚。

五、上述规定自２０２２年５月５日起执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进口液化天然气

接收站气化服务定价机制的指导意见

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７６８号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

省发展改革委：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推动进口液化天然气

接收站（以下简称接收站）公平开放，促进天然气行业高质量发展，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现就

完善接收站气化服务定价机制提出以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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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气化服务价格定义及内涵

气化服务价格是指接收站向用户提供将液化天然气进行气化处理及相关必要服务所收取的

费用，包括液化天然气接卸、临时存储、气化等相关费用。其中，临时存储期限原则上不超过４５

天，具体由各地结合实际情况确定。

二、健全气化服务定价方式

气化服务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内接收站

最高气化服务价格。鼓励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一个最高气化服务价格。

各接收站可在不超过最高气化服务价格的前提下，结合自身建设运营成本和市场供需情况，

自主确定具体服务价格。

三、完善价格制定方法

最高气化服务价格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方法制定，即通过核定气化服务成本、监管

准许收益确定准许收入，再除以气化量进而核定气化服务价格。新建接收站投产运营初期，可参

照可行性研究报告核定临时价格。

气化服务成本包括与气化服务相关的折旧及摊销费、运行维护费等，通过成本监审核定。对

于一省份有多个接收站且各站成本相差不大的，可将平均成本确定为准许成本。准许收益按有效

资产乘以准许收益率计算确定。有效资产指企业投资的、与气化服务相关的可计提收益的资产，

由固定资产净值、无形资产净值和营运资本构成。准许收益率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统筹考虑区域

经济发展水平、行业发展需要、用户承受能力等因素确定，原则上不超过８％。

气化服务与其他服务共用的成本和资产，应当根据成本动因，按照业务量比例、固定资产原值

比例、收入比例等方法进行合理分摊。接收站气化量据实核定，但实际气化量低于政府核定气化

能力６０％的，原则上按政府核定气化能力的６０％确定。

四、合理设定价格校核周期

最高气化服务价格原则上每三年监审校核一次，如遇重大变化，可提前校核。监审后的成本

较上一监管周期变动较大的，可调整价格水平。

各接收站具体气化服务价格调整应及时报告省级价格主管部门。

五、细化其他服务价格管理

已包含在气化服务价格中的接卸、临时存储等费用，如因业务多元化发展需单独提供服务并

收费，可按照气化服务价格的一定比例收取，具体比例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结合各环节成本情况

确定，也可由接收站与用户协商确定。除不具备沿线开口分输的短途管道外，接收站外输管道运

输费用，原则上应从气化服务价格中剥离，并按照管道运输价格有关规定单独制定。

液态装车、储气服务（不包括气化服务环节的临时存储）、船舶转运等衍生服务价格，可由接

收站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通过协商、竞拍等市场化方式确定。

六、强化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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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应通过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最高气化服务价格。接收站应通过门户网站、

公平开放信息平台或其他有关平台等向社会公开具体气化服务价格，便于用户查询、使用和监督。

拒不公开或虚假公开的，价格主管部门可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七、抓好组织实施

完善气化服务定价机制是推动接收站公平开放的重要措施，有利于促进上游供气主体多元

化，推进天然气竞争市场体系建设。各地要高度重视，尽快出台气化服务定价办法，明确成本监审

规则，在成本监审基础上，制定气化服务价格，有关工作力争于２０２２年底前完成。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关于印发《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９６４号　　　　　二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已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整治涉企违规收费，坚决查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是为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减负的重要举措。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推

动降费减负各项政策落到实处，支持助企纾困，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经国务院同意，决定在全国

集中开展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行动。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

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全面排查交通物流、水电气暖、地

方财经、金融、行业协会商会等领域涉企违规收费问题，专项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建立协

同治理和联合惩戒机制，重点查处落实降费减负政策不到位、借疫情防控违规设立收费项目、不按

要求执行国家和地方已出台惠企收费政策等行为，坚持对违法违规收费行为“零容忍”，切实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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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市场主体的不合理负担。

专项整治要强化协同治理，加强部门配合、上下联动，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形成监管合力；强化

联合惩戒，加大查处力度，发挥警示作用，营造自律守法氛围；强化标本兼治，推动完善长效监管机

制，全面规范各类收费行为。

二、重点任务

（一）交通物流领域涉企违规收费问题专项整治。重点整治水运、公路、航空、铁路等领域落

实助企纾困有关降费优惠政策不到位、继续收取已明令取消的费用或重复收费、为规避政策规定

拆分收费项目、不执行或推迟执行政府指导价等问题。查处部分企业利用承担疫情防控任务巧立

名目违规收取多种费用、随意提升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等行为，严禁有关单位以疫情防控为名

向交通物流企业实行强制摊派等，切实保障货运物流畅通高效。加大海运收费监管力度，督促船

公司、港口、船代、货代、堆场、报关等环节严格执行价格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严格执行收费项目

和标准公示制度，依法查处不按公示价格标准收费、随意增加收费项目或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

为。

（二）水电气暖领域涉企违规收费问题专项整治。加强供水供电供气供暖领域红线内外接

入、建设安装、更新改造、维护维修领域等价格监管，重点整治不执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利用

垄断地位转嫁应由自身承担的费用、自定标准自设项目收取费用、对计量装置及强制检定违规收

费等行为。重点整治非电网直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违规加价等问题，查处以用电服务费等名义

向用户重复分摊收费、未落实电价收费公示制度、清退已收取的不合理费用不彻底不及时等行为，

严禁供电价格上涨超过政策规定的最大允许上浮幅度。

（三）地方财经领域涉企违规收费问题专项整治。重点整治降费减负助企纾困政策未有效落

实、采取打折扣搞变通方式侵蚀降费减负红利、相关政策红利未及时有效惠及市场主体等问题，严

禁违反收费基金立项审批权限自立名目收费、扩大收费范围、提高征收标准等，确保取消、停征、免

征及降低征收标准的收费基金落到市场主体。督促指导地方政府和下属单位加强财政收支预算

管理，严肃查处违规下达收入目标任务、违规以财政支出方式实施与企业缴纳税费挂钩的返还政

策、征收过头税费、集中开展逐利式乱检查乱罚款、向市场主体强制或变相摊派等加重市场主体负

担的行为，坚决禁止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问题。

（四）金融领域涉企违规收费问题专项整治。重点整治商业银行未按规定披露服务价格信

息、超出价格公示标准收费、只收费不服务或少服务、未提供实质性服务而收费等问题，查处利用

优势地位转嫁应由银行承担的费用、贷款强制捆绑金融产品或服务、未落实国家对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银行服务收费优惠政策和措施、执行内部减免优惠政策要求不到位等行为，

督促银行不折不扣落实减免服务收费、减轻企业负担等政策要求，规范服务价格管理和收费行为，

进一步加强服务合作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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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业协会商会及中介机构涉企违规收费问题专项整治。在已有清理整治工作基础上，

开展行业协会商会违规收费问题“回头看”，重点整治行业协会商会利用行政委托事项及其他行

政影响力强制或变相强制企业入会并收取会费、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提高收费标准，以及强制或

诱导企业参加会议、培训、展览、考核评比、表彰、出国考察等收费活动，强制市场主体为行业协会

商会赞助、捐赠，强制市场主体付费订购有关产品等行为，督促行业协会商会进一步规范会费、经

营服务性收费标准等。严肃查处中介机构超过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违规收费、向市场主体转嫁

应由政府部门承担的费用、将行政审批事项转为中介服务并收费等行为。

三、组织实施

专项整治行动分为四个阶段：

（一）部署准备（２０２２年６月）。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牵头，

制定专项整治行动新闻宣传工作方案，以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名义召开全国电视电

话会议进行部署。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和各地区全面梳理本领域、本地区出台的涉企收费政策，同

步做好已出台涉企收费优惠措施的政策解读，加强涉企违规收费问题摸排。通过１２３８１、１２３１５等

热线电话接受社会投诉举报，设立专门渠道收集有关问题线索和意见建议，在涉企收费政策情况

梳理和投诉举报反映问题等基础上，建立涉企违规收费问题台账。

（二）自查自纠（２０２２年７月—９月）。由交通运输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银保监会、民政部

分别会同有关方面制定工作方案，对交通物流、水电气暖、地方财经、金融、行业协会商会等领域的

相关收费主体开展自查自纠，深入摸排投诉举报线索及相关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纠正规范

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行为，督促做好问题整改落实。其中，民航、铁路领域的自查自纠工作分别

由民航局、国家铁路集团公司牵头负责，海运口岸收费清理规范工作按照既定职责分工落实。同

时，各地区重点围绕借疫情防控名义违规收费、社会中介机构不合理收费以及变相截留涉农资金

等问题开展自查自纠。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要通过企业调查、媒体报道、明察暗访等多种

方式，积极推动收费主体自查自纠、主动规范整改。有关牵头部门和各地区要认真分析自查自纠

发现的问题，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形成自查自纠情况报告，送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

（三）联合检查（２０２２年１０月）。由市场监管总局牵头会同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

政部、审计署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根据有关问题线索和自查自纠情况，对重点部门、重点地区、

重点领域涉企收费情况实地开展抽查检查。对实地抽查发现的涉企违规收费项目要严肃整改、坚

决取消，对违规收费主体综合采取市场监管、行业监管、信用监管等方式予以联合惩戒，对情节严

重、性质恶劣的典型案例公开曝光。总结有关部门和各地区落实降费减负、推动收费政策惠企利

民好的经验做法，加大宣传推广力度。

（四）总结评估（２０２２年１１月）。由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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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部门系统梳理总结专项整治行动成果，对发现问题和整改落实情况等开展评估，深入分析涉企

违规收费问题深层次原因，研究提出建立完善长效监管机制的意见建议，有关情况汇总形成报告

报国务院。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依托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建立由发展改革委、工业

和信息化部会同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牵头的专项工作机制，加强对专项整治行动的统筹

协调。机制下设综合业务、行业监管、财经纪律、监督检查等专项小组，统筹推进专项整治行动各

项工作。各省（区、市）建立相应专项工作机制，加强对专项整治行动的领导。

（二）强化责任落实。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认识专项整治行动对做好“六稳”“六保”工

作的重要意义，按照专项整治行动部署统一开展工作，密切协作配合，以整治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为

导向，坚持边整边改、标本兼治，积极研究解决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问题，着力抓好专项行动任

务落实。

（三）加强督促交流。专项整治行动期间要加强工作调度，建立动态工作交流制度，每旬通报

有关工作情况，加强重点难点问题协调，及时交流专项整治工作经验做法，发现的重大问题和线索

要及时按程序移交有关部门，确保各项任务稳步推进、按期落实。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作用坚决杜绝乱收费行为的通知

发改办体改〔２０２２〕２４５号　　　　　二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各行业协会商会：

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对规范收费行为的自律作用，对维护市场秩序、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

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２０〕２１号）印发以来，

一些行业协会商会违法违规收费行为仍时有发生，引起社会舆论高度关注和市场主体强烈反响。

为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作用、坚决杜绝乱收费行为，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把规范收费行为作为行业协会商会自律的重要内容

各行业协会商会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和思想认识，把杜绝乱收费行为提升到自身发展“生

命线”的高度认真贯彻落实，树立守法意识、风险意识、责任意识、底线意识，强化责任担当，筑牢依

法诚信办会的思想防线，坚守合法合规合理收费“底线”，远离违规收费“高压线”。从既往查处的

乱收费案件中认真汲取教训，知晓政策红线和违规后果，时刻保持警醒，切实加强自律，绝不能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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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侥幸心理。

二、自觉遵守各项收费规定

各行业协会商会要进一步学深悟透有关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严格对照执行。有关部门将坚决对以下乱收费行为“零容忍”，依法依规严厉处罚：强制或变相强

制入会并收取会费，强制市场主体参加会议、培训、考试、展览、评比评选、出国考察等各类收费活

动或接受第三方机构有偿服务，强制市场主体提供赞助、捐赠、订购有关产品或刊物，只收取会费

不提供服务或对会费包含的基本服务项目重复收费，利用分支（代表）机构多头重复收取会费，未

按规定程序制定或修改会费标准，利用自身法定职责或行政机关影响力、行政机关委托授权事项

违规收费，未经批准开展评比达标表彰、职业资格认定并收费，以担任理事、常务理事、负责人为名

向会员收取除会费以外的其他费用。

三、认真做好收费信息公示和信用承诺

各行业协会商会要进一步落实收费信息公示和信用承诺制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严格按要

求在“信用中国”网站上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性质、服务内容、收费标准及依据等，如有新增收费项

目或收费情况发生变化的，要及时更新。依托“信用中国”网站就自身收费行为进行信用承诺，主

动向社会公开承诺规范收费、合理收费，自觉抵制违法违规收费行为，如有违规收费立即退费整

改、主动接受处罚。

四、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和风险防控

各行业协会商会要主动担当作为，切实加强自我规范和自我约束。更加深入彻底地开展自查

自纠，全面摸排是否存在乱收费行为，及时消除违规隐患，发现问题立即整改，立即取消违法违规

收费项目，立即退还违法违规所得，举一反三规范其他收费项目。要加强自身建设，在章程中明确

规范收费行为的自我约束机制，健全内部监督制度和风险防控机制，在实施收费行为前对其合法

合规性进行内部审查，降低违法违规风险。

五、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和综合监管

行业协会商会发生本通知第二条所列违法违规收费行为，一经查实，有关部门将通过适当方

式向社会公示并进行风险提示，包括提示市场主体谨慎加入这些协会，谨慎接受这些协会提供的

服务，谨慎参加这些协会组织的活动，不向这些协会提供捐赠、赞助等。同时，向有关单位提出惩

戒建议，包括但不限于：建议该行业协会商会自行解散并注销登记；建议登记管理机关对其作出撤

销登记的行政处罚，暂不能撤销的列入“社会组织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建议有关部门或地方政府

终止向其购买服务、委托事项，终止提供资金资助等支持；建议财税部门取消其享受税收优惠的资

格；建议有关部门取消该协会及其负责人已有荣誉称号，禁止参加评先评优等。

各行业协会商会要按照本通知要求强化自律，珍惜自身改革发展成果，遵纪守法、守正创新，

切实做到合法合理收费、依法依规活动，为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８１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银行业、保险业和

证券期货业监管费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１９４７号　　　　　二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银保监会、证监会：

根据《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关于证券期货业、银行业和保险业监管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２１〕６５号），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银保监会恢复征收银行业监管费、保险业监管费，证监会恢

复征收证券期货业机构监管费；对北京证券交易所自开市之日起收取证券业务监管费。现将相关

监管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银行业监管费（包括机构监管费和业务监管费）、保险业监管费（包括机构监管费和业务

监管费）、证券期货业机构监管费收费标准暂按照暂免征收政策出台前的收费标准执行。

二、证监会对北京证券交易所征收的证券业务监管费执行与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同的征

收标准。

三、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将会同你部门对相关收费标准进行全面评估，根据情况变化，适

时进行调整。

※省级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完善

我省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４９９号　　　　　二二一年十二月三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省煤炭产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各地方电网企业，各增量配电网企业，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有关电力用户：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电价改革、完善电价形成机制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分时电价

信号作用，更好引导用户削峰填谷、改善电力供需状况，服务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促进能源绿色低

碳发展，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１０９３号）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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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结合四川实际情况，现就进一步完善我省分时电价机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峰平谷时段划分

高峰时段：１１：００－１２：００、１４：００－２１：００；平段：７：００－１１：００、１２：００－１４：００、２１：００－２３：００；低

谷时段：２３：００－次日７：００。

二、执行范围、方式及浮动比例

（一）执行范围

除国家有专门规定的电气化铁路（含地铁）牵引用电外，受电变压器容量在３１５千伏安及以上

的大工业用户，专用变压器在５０千伏安及以上、公用变压器在５０千瓦及以上的一般工商业用户，

执行峰谷分时电价。考虑商业用户用电特性，商业用户可自愿选择执行本通知分时电价，或参照

全省商业用户原分时电价与目录电价平均差额执行平均电价。选择执行平均电价的商业用户用

电价格＝交易价格（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按代理购电价格）＋输配电价 ＋政府基金及附加

＋原分时电价与目录电价平均差额（差额水平为４．０６分／千瓦时）。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学校、医院、民政福利单位和城市公用路灯默认不执行分时电价，也可自

愿选择执行。污水处理厂可根据实际用电情况选择是否执行分时电价。用户选择执行方式后，一

年内保持不变。

（二）执行方式

鼓励市场主体签订中长期合同时约定用电曲线、反映各时段价格，原则上合同约定的峰谷电

价价差不低于本通知规定的峰谷电价价差。市场交易合同未约定用电曲线、或约定的用电曲线分

时电价峰谷比例低于本通知规定的，结算时购电价格（含交易电价和输配电价）应按本通知规定

的峰谷时段及浮动比例执行。

（三）浮动比例

高峰时段电价在平段电价基础上上浮６０％，低谷时段电价在平段电价基础上下浮６０％，峰平

谷价差比为１．６：１：０．４。

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基本电费不参与浮动。

三、建立尖峰电价机制

（一）尖峰时段

夏季７月２６日－８月２５日，尖峰时段：１５：００－１７：００

冬季１２月２６日－１月２５日，尖峰时段：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二）执行范围

执行分时电价的大工业用户。

（三）浮动比例

尖峰时段电价在高峰时段电价基础上上浮２０％。

四、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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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将执行“居民合表电价”的充电设施用电纳入分时电价政策范围，按本通知规定的峰谷

时段和浮动比例执行。

（二）鼓励工商业用户通过配置储能、开展综合能源利用等方式降低高峰时段用电负荷、增加

低谷时段用电量，通过调整用电时段降低用电成本。

（三）电网企业要对分时电价执行情况单独归集、单独反映，并于每月１０日前将上月执行情况

报送省发展改革委，产生的盈亏在下一监管周期输配电价核定时统筹考虑。

（四）上网侧分时电价机制、丰平枯季节划分暂维持不变。

（五）根据我省电力负荷特性变化、现货市场建设等情况，适时调整分时电价机制。

（六）本通知自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起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省发展改

革委。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民政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关于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

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５３０号　　　　　二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民政局、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退役军人事务局、国家调查队：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保障民生工作。近年来，各地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严格落实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以下简称

“价格补贴联动机制”），积极开展价格临时补贴发放等工作，对缓解物价上涨对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

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１５５３号）要求，为切实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

障工作，现就进一步健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社会救助和保障制度为基础，完善价格

补贴联动机制，提高发放效率，有效缓解物价上涨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影响，坚决兜住兜牢基本

民生底线。坚持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常态化调整，加强与价格补贴联动机制政策衔接，强化政策

落实，实现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频共振”，不断增强困难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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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内容

（一）保障对象。价格补贴联动机制保障对象为：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

人员、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以及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

各地可根据实际适当扩大保障范围，不得缩小保障范围。各地有关部门要严格对照相关规定要

求，认真梳理价格临时补贴范围和对象，实行动态管理，做到“应保尽保、应补尽补”。

（二）启动条件。满足以下任一条件即启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

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单月同比涨幅达到３．５％。采用城镇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

格指数（ＳＣＰＩ）的地方可继续沿用，并参考ＣＰＩ同比涨幅３．５％合理设定临界值。

２．ＣＰＩ中的食品价格单月同比涨幅达到６％。

各地可结合实际降低启动条件，原则上不得提高启动条件。

（三）启动层级。以市（州）为单位统一启动或中止联动机制，各市（州）不得将联动机制的启

动或中止下放至县（区）级。必要时，可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启动或中止联动机制。

（四）联动方式。当达到启动条件时，启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发放价格临时补贴；当月所有

启动条件均不满足时，中止价格补贴联动机制，停止发放价格临时补贴。价格临时补贴实行“按月

测算、按月发放”，在相关价格指数发布当月足额发放到困难群众手中。

各地要统筹做好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常态化调整与价格补贴联动机制的衔接工作。按照正

常程序调整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时，应将上一年度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上涨情况、价格临时补

贴发放情况以及预测的本年度居民生活费用价格上涨情况等作为重要参考因素。

（五）补贴标准。价格临时补贴具体标准由各地按月测算，四舍五入取整。测算方法为：

１．市（州）价格临时补贴标准＝市（州）城乡低保标准×市（州）城镇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

价格指数（ＳＣＰＩ）同比涨幅。

２．全省价格临时补贴最低标准＝全省城乡低保标准低限 ×全省城镇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

用价格指数（ＳＣＰＩ）同比涨幅。

各市（州）实际发放的价格临时补贴标准不得低于全省最低标准。

（六）资金保障。各地政府应当及时安排价格临时补贴所需资金，确保价格临时补贴资金发

放到位。对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发放的价格临时

补贴可从市县财政安排的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列支，或由市县财政另行安排预算。对享受国家

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发放的价格临时补贴，由市县财政安排预算；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启动联

动机制时，伤残抚恤关系在省本级优抚医院的优抚对象价格临时补贴资金由省级财政安排预算。

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发放的价格临时补贴从失业保险基金列支。省财政继续按现行渠道对困

难群众救助和抚恤优待工作给予支持。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事关社会稳定大局，事关小康社会的质量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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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各地要高度重视，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各地有关部门要在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下，健全完善

工作机制，密切关注物价上涨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影响，切实抓好价格临时补贴的资金筹措、发

放等各项具体工作。要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

（中办发〔２０２０〕１８号）要求，将价格补贴联动机制执行情况，纳入工作绩效评价。

（二）健全工作机制。各地要建立健全工作执行机制，价格主管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密切配

合，优化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确保价格临时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价格临时补贴发放后，

应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当地政府和上级价格主管部门。价格主管部门要密切关注物价变动，准确测

算价格临时补贴标准，提出价格临时补贴标准的建议，抓好机制实施情况跟踪和督导；民政部门要

组织好对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以及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价格临时

补贴资金的发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组织好对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价格临时补贴资金的发

放；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组织做好对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优抚对象价格临时补贴资金的发放；

财政部门要积极安排价格临时补贴资金；统计部门要及时提供相关价格指数数据。

（三）压实工作责任。各地要按照本通知要求，结合当地实际，进一步完善价格补贴联动机

制，确保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底前完成，现行机制符合本通知要求的可暂不调整。要认真执行完善后

的价格补贴联动机制，根据物价上涨情况及时启动并发放价格临时补贴，相关工作情况及时报省

发展改革委（价格处）。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各地完善和落实价格补贴联动机制

工作的跟踪指导和督促检查，定期通报各地执行情况，推广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及时总结评估，

适时提出完善价格补贴联动机制的建议。

（四）加强宣传解读。各地在发放相关补贴时，要积极通过组织媒体报道、在官方网站或公众

号发布新闻等形式加强宣传。要在相关资金划转和记录凭证上注明所发补贴为“临时价补”等，

让困难群众清晰了解补贴项目和事由。要加强政策解读，引导社会准确理解价格临时补贴缓解

“物价上涨部分”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影响的功能定位，避免引起社会误解和舆论误读。

自本文印发之日起，此前下发的相关文件规定与本文不一致的，以本文为准。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
关于明确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５３９号　　　　　二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人防办，国家税务总局各市、州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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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我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政策，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人民防空事业高质

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实施办法》等

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收费范围

国家和省确定的人民防空重点城市规划区内的新建民用建筑、重要经济目标及其毗连区的民

用建筑等确因条件限制不能同步修建防空地下室的，建设单位应依法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

费。

城市规划区指城市的建成区以及因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必须实行规划控制的区域。城市规

划区的具体范围，由城市人民政府在组织编制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划定。

前款所称民用建筑包括除国防、军事设施和工业生产厂房及其配套设施以外的所有非生产性

建筑。

二、易地建设条件

防空地下室建设坚持“应建必建”的原则。新建民用建筑项目因下列条件限制不能修建防空

地下室的，经人防主管部门批准，可以不修建防空地下室，但须按有关规定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

设费，由人防主管部门按照城市规划的要求择地统建。

（一）因采用桩基且桩基承台顶面埋置深度小于３米或者不足规定的地下室空间净高的；

（二）按规定标准应建防空地下室的面积小于民用建筑地面首层建筑面积的、基础和结构处

理困难或者建设成本很不合理的；

（三）在流沙、暗河、基岩埋深很浅等地段的建设项目，因地质条件限制不宜修建的；

（四）因建设场址所在区域的房屋或地下管道设施密集，防空地下室不能施工或者难以采取

措施保证施工安全的；

（五）场地高差大、地下室墙体一面或多面临空，无法满足《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要求

的；

（六）防空地下室应建或可建面积２０００平方米（含）以下的。

符合易地建设条件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根据项目工程地质勘察报告（文件）或工程设计文

件的地基基础设计分析说明，向人防主管部门申请易地建设，经人防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缴纳防空

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三、收费标准

（一）国家和省批准的人防重点城市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标准为：一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

方米６０元；二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５０元；三类人防重点城市每平方米４０元；其它省定人防

重点县（市、区）每平方米３５元。收费标准执行时间以取得人防主管部门批准易地建设时间为准。

（二）下列新建民用建筑可不修建防空地下室，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为零。

１．工业生产企业在厂区范围内的各类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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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新建专业物流仓储设施（不包括办公建筑、生活服务设施、展示及交易建筑、培训或研发建

筑）；

３．单独修建的公共厕所、垃圾站（房）、水泵房、消防站、变配电房（站）、开闭所、区域机房等公

益建筑；

４．加油站、加气站、充电站、发射塔、水塔等建设项目，老旧居民楼小区改造项目。

四、减免政策

下列民用建筑符合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条件的，减免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一）由政府规划并享受优惠政策的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棚户区改造安

置住房，旧住宅区整治，予以免收；

（二）经批准的临时民用建筑和不增加面积的危房翻新改造商品住宅项目，予以免收；

（三）农民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新建、翻建自用住房，予以免收；

（四）因水灾、火灾或其他不可抗拒的灾害造成损失后，按原面积修复的民用建筑，予以免收；

（五）修建城市地下交通干线、地下商业娱乐设施、地下停车场、地下过街道、共同沟等兼顾了

人民防空要求的民用建筑，予以免收；

（六）非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建设项目，予以免收；

（七）中小学（含幼儿园）校舍安全工程建设项目（维修、加固、重建、改扩建等形式），予以免

收；

（八）确因地质条件等原因无法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易地扶贫搬迁项目，予以免收；

（九）用于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确因地质条件等原因无法修建防空地下室的建设

项目，予以免收。

（十）新建学校（含幼儿园）的教学楼（教室、教师办公场所、电脑教学、教学实验室等以教学活

动为主的单体多层教学综合楼项目）、为残疾人修建的生活、康复服务设施等民用建筑以及营利性

养老和医疗机构建设项目，减半征收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除前款规定外，任何地方和部门不得违规减免缓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或将减免缓此项收

费作为招商引资优惠条件。

五、有关事项

（一）经人防主管部门批准，采取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办理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前，按照规划建筑总面积一次性全额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在办理建筑工

程竣工验收时按照实际竣工规划核实的建筑总面积补差或退费。

（二）依法应当修建防空地下室而未履行法定修建义务或不按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

准修建防空地下室的建设项目，需追缴易地建设费的，按作出追缴决定时的收费标准追缴防空地

下室易地建设费。不符合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条件的民用建筑不适用易地建设费减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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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项目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缴纳易地建设费时，人防主管部门尚无法确定

是否符合易地建设费减免或无法确定减免额度的，应先按规定全额缴纳，项目建成后由人防主管

部门按照核实情况确定退费。

（四）享受政策性减免的项目，不得擅自改变经批准的设计方案所确定的使用性质，一经改

变，建设单位应按改变使用性质时的缴费标准和改变使用性质的建筑面积补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

设费。

六、工作要求

（一）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核定由人防主管部门负责办理，税务部门负责按照人防主管部

门核定的收费金额征收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二）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应使用财政部门监（印）制的非税收入票

据，收费收入就地分级缴入国库，财政、税务和人防部门要畅通征缴信息交换渠道，实现实时共享。

（三）各级发改、财政、人防和税务部门要加强对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征收、使用和管理的

监督检查。要依法依规查处擅自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违规减免缓、坐收坐支、挤占、截留

和挪用等违法违规行为。

（四）各级人防部门要按照人防使命任务要求科学安排人防建设项目，财政部门将防空地下

室易地建设费纳入预算统筹安排，支持易地建设人防工程。

本通知自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起执行，有效期五年。原《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规范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６５０号）、《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减免防空地下室易地

建设费的补充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１９３号）、《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财政厅四川

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调整我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标准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９〕３５８号）

同时废止。此前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执行。

执行期间，国家和省如出台新的相关收费政策，从其规定。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

《四川省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５４４号　　　　　二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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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省煤炭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各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企业，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经商有关部门和单位，结合四川实际，我们制定了《四川省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实施方

案》，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四川省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２１〕１４３９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２０２１〕８０９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加强电网安全保供支撑电源管理的通

知》（发改运行〔２０２１〕５８８号）、《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

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３８１号）、《四川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我省目录销售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４０１号），为切实做

好我省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保障代理购电机制平稳运行，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方式及流程

（一）明确代理购电用户范围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以下简称“国网四川电力”）、省属地方电网、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供

区内暂无法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直接向发电企业或售电公司购电，下同）的１０千伏及以上、未直接

参与市场交易的１０千伏以下、已直接参与市场交易又退出的工商业用户，可暂由电网企业代理购

电。其中省属地方电网、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供区工商业用户代理购电部分，由相关电网企业委

托国网四川电力代理购电。根据我省推进发电计划放开和电力市场发展情况，不断缩小代理工商

业购电范围。

国网四川电力、省属地方电网、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供区内居民（含执行居民生活用电价格

类别的用户，下同）、农业用户的用电量纳入保障性购电范围。

（二）预测代理工商业用户用电规模

国网四川电力、省属地方电网、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要定期预测代理购电工商业用户用电量

及典型负荷曲线，根据现货市场运行或中长期分时段交易开展情况，考虑季节变更、节假日安排等

因素分别预测分时段用电量。

保障居民农业用户的用电量，各电网企业进行单独预测。

（三）确定代理工商业购电电量规模及来源

１．保障性用电购电量

国网四川电力要合理预测国网低价区（指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雅安市、马边县、达州柳池

工业园等原部分工商业用电类别目录销售电价未与四川电网同价的地区）范围内居民农业用电量

规模，通过优先收购藏区留存电量、当地地县调直调水电电量予以保障，若上述电量无法满足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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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农业用电需求，缺口部分计入国网四川电力保障性购电总体电量规模；若上述电量保障当地

居民农业用电后仍有富余，可优先保障当地原用电价格未与四川电网同价的大工业用户用电需

求，具体安排由当地政府主管部门会同供电公司，综合当地并网地县调直调水电近３年上网电量

等因素后科学合理制定方案予以明确，方案报省发展改革委备案。

省属地方电网、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要合理预测供区内居民农业用电量规模，优先收购当地

并网直调水电予以保障，若当地并网直调水电无法满足当地居民农业用电需求，缺口部分计入国

网四川电力保障性购电总体电量规模；若当地并网直调水电保障当地居民农业用电后仍有富余，

可优先保障当地原用电价格未与四川电网同价的工商业用电需求，具体安排由当地政府主管部门

会同供电公司，综合当地并网直调水电近３年上网电量等因素后科学合理制定方案明确，方案报

省发展改革委备案。

国网四川电力要综合考虑自身供区内非低价区居民农业用电量、国网四川电网线损电量，以

及国网低价区、省属地方电网、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当地并网直调水电保障缺口部分的保障性用

电购电量，并通过继续按现行价格机制收购执行保量保价的水电优先发电电量予以保障。现阶段

综合考虑四川电网网源结构，将溪洛渡、向家坝、锦屏官地、白鹤滩等水电站留川电量，龚嘴、铜街

子、南桠河水电站发电量，二滩水电站优先发电电量，地县调直调水电余电上网电量，国网四川电

力内部核算电厂上网电量，以及其余省调水电站等比例匹配的优先发电电量作为保障性用电购电

量来源。

２．代理工商业购电电量

国网四川电力低价区内工商业用户，可自主选择全电量直接参与市场交易或由国网四川电力

代理购电，其中优先使用当地富余地县调直调水电进行保障的大工业用户，如用电仍有缺口，缺口

电量部分可通过自主选择直接参与市场交易或由国网四川电力代理购电方式进行保障。

省属地方电网、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内工商业用户，可自主选择全电量直接参与市场交易或

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其中优先使用当地富余并网直调水电进行保障的工商业用户，如用电仍有

缺口，缺口电量部分可通过自主选择直接参与市场交易或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方式进行保障。

国网四川电力要综合考虑自身供区内代理工商业用电量，以及省属地方电网、地方电网、增量

配电网委托由国网四川电力代理购电的工商业用电量，作为总代理购电电量。执行保量保价的优

先发电电量保障居民农业等电量后有剩余且暂时无法放开的，作为代理工商业购电电量来源。缺

口部分通过市场化采购方式予以保障。

保量保价的优先发电电量，不应超过保障性用电购电量和代理工商业购电电量规模。逐步推

进放开发电计划，推动更多工商业用户直接参与市场交易。

（四）建立健全市场化代理购电方式

市场化方式采购代理购电电量时，电网企业通过参与场内集中交易（不含撮合交易）以报量

不报价方式、作为价格接受者参与市场出清，其中采取挂牌交易方式的，价格按当月月度集中竞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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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加权平均价格确定。

（五）确定代理工商业购电价格和用户电价

１．代理工商业购电价格。国网四川电力根据预测的代理购电量，结合优先发电计划和市场化

代理采购电量电价，分摊或分享居民农业保障性购电损益、代理工商业购电偏差费用、辅助服务费

用等，测算形成四川省省级层面的代理购电价格，于每月底前５日向省发展改革委报备，并按程序

向社会公布（可参照附件１—３模板），作为次月国网四川电力非低价区代理工商业用户代理购电

价格。

国网低价区内使用了当地保障居民农业用电后富余地县调直调水电电量、缺口电量由国网四

川电力代理购电的用户，代理购电价格由使用当地地县调直调水电电量电价和省级层面代理购电

电量电价加权平均构成（使用藏区留存电量保障的，不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具体代理购电价格

由国网四川电力当地供电公司测算并于每月底前４日报当地价格主管部门备案后，按程序向社会

公布，作为次月当地代理工商业用户代理购电价格。

省属地方电网、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供区内代理工商业用户，代理购电价格由当地富余并网

直调水电电量电价和省级层面代理购电电量电价加权平均构成。具体代理购电价格由当地供电

公司测算并于每月底前４日报当地价格主管部门备案后，按程序向社会公布，作为次月当地代理

工商业用户代理购电价格。

２．代理工商业用户用电价格。电网企业代理工商业用户用电价格由代理购电价格加上输配

电价（含线损及政策性交叉补贴，下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

已直接参与市场交易（不含已在电力交易平台注册但未曾参与电力市场交易，仍按原目录销

售电价执行的用户；不含原仅参与富余电量、低谷弃水、留存电量、电能替代 、水电消纳产业示范

交易品种的用户；不含以前年度曾参与电力市场交易，但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至今按目录销售电价执

行的用户）在无正当理由情况下改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以及拥有燃煤发电自备电厂、由电

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用电价格由代理购电价格的１．５倍加上输配电价、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

成。

已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高耗能用户，不得退出市场交易；尚未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高耗能用

户原则上要直接参与市场交易，暂不能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用电价格由代

理购电价格的１．５倍加上输配电价、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高耗能用户范围按国家相关政策规

定执行。

电网企业代理上述执行１．５倍购电价格用户购电形成的增收收入，纳入其为保障居民农业用

电价格稳定产生的新增损益统筹考虑。

电网企业应于每月底前３日通过手机 ＡＰＰ、供电营业厅等线上线下渠道公布代理购电价格、

代理购电用户用电价格，于次月执行，并按用户实际用电量结算电费。未实现自然月购售同期抄

表结算的地区，暂按电网企业抄表结算周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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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规范代理购电关系

电网企业首次代理工商业用户购电时，应至少提前１个月通知用户，期间应积极履行告知义

务，与电力用户签订代理购电合同。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工商业用户，可在每季度最后１５日前

选择下一季度起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相应终止，由此产生的偏差责任原则上不

予考核，能够单独统计的偏差电量由与电网企业成交的市场化机组合同电量等比例调减。各电网

企业供区范围内新投产的工商业用户投产当月由电网企业实施代理购电，可在投产当月底前选择

自次月起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相应终止。四川电力交易中心应将上述变更信息

于两个工作日内告知电网企业。

二、相关要求

（一）加强与居民、农业销售电价政策的协同

居民农业用电由电网企业保障，保持价格稳定。执行代理购电价格机制后，国网四川电力为

保障居民农业用电价格稳定产生的新增损益（含偏差电费）按月向工商业用户分摊或分享。其

中，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工商业用户，分摊或分享保障居民农业用电价格稳定产生的损益（含偏差

电费），国网四川电力应按月通过代理购电公开信息表进行明确，并在电费结算环节收取或返还。

（二）加强与分时电价政策的协同

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工商业用户和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用户按照《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完善我省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川发改价格规〔２０２１〕４９９号）相关规定执行分时电价政策，

其中分摊或分享的居民农业保障性用电购电产生的新增损益、辅助服务费用等不参与分时浮动。

（三）加强与电力市场交易规则的协同

完善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形成包括代理购电在内的统一市场规则。代理购电工商业用户暂

只参与中长期交易，购电产生的偏差电量，按照市场规则结算；待具备条件后与其他工商业用户平

等参与现货市场，公平承担责任义务，电网企业要单独预测代理购电用户负荷曲线，作为价格接受

者参与现货市场出清；纳入代理购电电量来源的优先发电电量、偏差电量按现货市场规则执行。

国网低价区、省属地方电网、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供区内用电缺口通过直接参与市场交易进

行保障的工商业用户，其参与市场化交易的电量应按照市场规则接受偏差考核，相关用户参与市

场化交易前要充分评估当地直调水电发电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考核偏差风险。

建立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机制后，国网四川电力与省属地方电网、地方电网间结算问题另行明

确。

（四）强化与可再生能源消纳权重的协同

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应公平承担可再生能源消纳权重责任。

（五）建立代理购电工作的协同

各电网企业间要加强沟通衔接，建立健全代理购电相关工作协作机制。每月底前７日，省属

地方电网、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要将预测的次月当地电源上网电量、居民农业用电量、工商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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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用电量、线损电量，以及需纳入省级层面统一保障的居民农业用电量、需委托国网四川电力代理

购电规模等信息报送我委并同步函告国网四川电力。

三、保障措施

（一）规范代理购电行为

电网企业要按要求规范代理购电方式流程，单独归集、单独反映代理购电机制执行情况，做好

信息公开、电费结算等工作，并按季度将代理购电及变化情况报省发展改革委。四川电力交易中

心要确保独立规范运行，不得参与代理购电业务。

（二）加强代理购电信息公开

电网企业应按要求及时公开代理购电相关信息，原则上应按月发布代理用户分月总电量预

测、相关预测数据与实际数据偏差、采购电量电价结构及水平、代理购电用户电价水平及构成、代

理购电用户电量和电价执行情况等信息。

（三）确保代理购电服务质量

电网企业要加快建立健全保障代理购电机制平稳运行的组织机构，及时调整营销信息系统，

重点优化电费结算功能，确保在用户电费账单中清晰列示代理购电电费明细情况；对工商业用户

目录销售电价取消后，及时推进智能电表适应性调整和升级改造，确保满足工商业用户市场化购

电后，每月电价调整的要求；要通过手机ＡＰＰ、营业厅等多种渠道提供电量、电价、电费余额查询服

务；要围绕代理购电实施开展专题宣传，持续加强与用户的沟通，增进各方面理解支持，积极鼓励

工商业用户直接参与电力市场交易。

（四）做好市场价格波动风险防控

电网企业、四川电力交易中心要密切跟踪电力市场和价格变化，评估市场交易价格和代理购

电价格波动风险，及时发现苗头性、趋势性、潜在性问题，做好风险预警防控，保障代理购电机制平

稳运行。

（五）强化代理购电监管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积极会同配合能源监管、市场监管等当地相关

部门，重点围绕代理购电机制运行中的市场交易、信息公开、电费结算、服务质量等，加强对电网企

业、电力交易机构等市场成员的监管，及时查处信息公开不规范、电费结算不及时，以及运用垄断

地位影响市场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国家政策如有调整，从其规定。现行政策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

知规定为准。执行过程中遇到有关问题，请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厅。

附件：１．四川省省级代理购电工商业用户电价表

２．四川省省级执行１．５倍代理购电价格工商业用户电价表

３．四川省省级代理购电公开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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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四川省省级代理购电公开信息表
（执行时间：２０２２年ｘｘ月ｘｘ日－２０２２年ｘｘ月ｘｘ日）———执行时间按照电费抄表周期执行

单位：万千瓦时，元／千瓦时

名称 明细 数值

预测电量

工商业代理购电量

优先发电上网电量

市场交易采购上网电量

预测电价

代理购电价格

平均上网电价

其中：保障居民农业用电价格稳定的新增损益折合度电水平

辅助服务费用折合度电水平

代理工商业购电偏差费用折合度电水平

注：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用户，按照ｘｘ元／千瓦时分摊（或分享）保障居民农业用电价格稳定产生的新增损益，在

电费结算环节收取（或返还）。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教育厅关于我省义务
教育阶段线上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标准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５５３号　　　　　二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教育行政部门，各线上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为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校外培训负担，规范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管理，根据《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中办

发〔２０２１〕４０号）、《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

收费监管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１２７９号）等要求，现就我省义务教育阶段线上学科类校外培训

收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收费范围

本标准适用范围为注册地、ＩＣＰ备案（许可）在四川省，经四川省教育厅审批获得办学许可的

义务教育阶段线上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学科类校外培训范围包括语文、数学、外语（英语、日语、

俄语）、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对涉及以上学科国

家课程标准规定的学习内容进行的校外培训，均列入学科类进行管理。

二、收费标准

义务教育阶段线上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属于非营利性机构收费，依法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

４３



基准收费标准为１８元／课时·人次，培训机构在基准收费标准上可根据实际情况上下浮动，上浮

不得超过１０％，下浮可不限。线上标准课程时长为３０分钟，实际时长不一样的，按比例折算。

三、相关要求

（一）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培训要全面使用《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严格履

行合同义务，规范自身收费行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提高或变相提高政府制定的培训收费

标准，不得在培训费外另行收取资料费、材料费等其他费用。

（二）校外培训收费时段与教学安排应协调一致，不得一次性收取或以充值、次卡等形式变相

收取时间跨度超过３个月或６０课时的费用。校外培训机构提供培训服务收取培训费应依法履行

纳税义务，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家长开具正式发票。校外培训机构开具发票时，发票内容应

按照实际销售情况如实开具，不得填开与实际交易不符的内容，不得以举办者或其他名义开具收

付款凭证，不得以收款收据等“白条”替代收付款凭证。

（三）培训机构要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通过网站、收费场所、线上应用程序、公开媒体

等途径，将学科类校外培训内容、培训时长、收费标准、教师资质等信息提前向社会公开；将招生简

章、收费标准、教师资质等资料，连同上一年度收入、成本、利润以及关联交易、政策执行等情况，于

每年６月底前分别报送教育厅、省发展改革委。

本通知自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起试行２年。对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线上学科类校外非营利性培

训机构收费标准参照本通知及相关规定执行。试行期内，省发展改革委会同教育厅根据收费政策

评估和学科类校外培训市场情况，适时对收费标准进行调整完善。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１９号　　　　　二二二年一月十七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７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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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７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７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９１２５ ９４２５ ６．９８ ９２２５ ９５２５ ７．０５ ９３２５ ９６２５ ７．１２

９２＃汽油（国Ⅵ） ９６９１ ９９９１ ７．５２ ９７９１ １００９１ ７．５９ ９８９１ １０１９１ ７．６７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０２５６ １０５５６ ８．０３ １０３５６ １０６５６ ８．１１ １０４５６ １０７５６ ８．１９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１２０ ８４２０ ７．１２ ８２２０ ８５２０ ７．２１ ８３２０ ８６２０ ７．２９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６２５ ８９２５ ７．５５ ８７２５ ９０２５ ７．６４ ８８２５ ９１２５ ７．７２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Ｂ）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明确分时电价

执行范围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２４号　　　　　二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省煤炭产业集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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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各地方电网企业，各增量配电网企业，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有关电力用户：

为支持公用事业发展，按照国家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的相关要求精神，结合公用事业单

位用电特性和政策延续性，逐步扩大分时电价执行范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来水生产、城镇热力燃气以及农村地区广播电视站无线发射台（站）、转播台（站）、差转

台（站）、监测台（站）用电默认不执行分时电价，也可自愿选择执行。

二、选择执行分时电价的，按照川发改价格规〔２０２１〕４９９号相关规定执行。用户选择执行方

式后，一年内保持不变。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４３号　　　　　二二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９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９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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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９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９４３５ ９７３５ ７．２１ ９５３５ ９８３５ ７．２８ ９６３５ ９９３５ ７．３５

９２＃汽油（国Ⅵ） １００１９ １０３１９ ７．７６ １０１１９ １０４１９ ７．８４ １０２１９ １０５１９ ７．９２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０６０３ １０９０３ ８．３０ １０７０３ １１００３ ８．３７ １０８０３ １１１０３ ８．４５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４２０ ８７２０ ７．３８ ８５２０ ８８２０ ７．４６ ８６２０ ８９２０ ７．５５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９４３ ９２４３ ７．８２ ９０４３ ９３４３ ７．９０ ９１４３ ９４４３ ７．９９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Ｂ）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地方电网目录

销售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４９号　　　　　二二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省煤炭产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各地方电网企业，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２１〕１４３９号）、《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

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３８１号）、《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

于调整我省目录销售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４０１号）和《四川省电网企业代理

购电工作实施方案》（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５４４号），结合我省实际，现就调整省属地方电网、地方电

网（以下简称地方电网）目录销售电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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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全面取消地方电网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地方电网仅保留现行居

民生活、农业生产目录销售电价，并通过优先收购供区内并网直调水电予以保障。国网四川省电

力公司趸售地方电网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和２０２２年１月结算电量纳入四川电网优先购电保障范围。

二、地方电网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取消后，工商业用户全部进入电力市场，按照市场价格购

电。暂未直接从电力市场购电、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用电价格形成机制另行明确。

三、２０２２年１月３１日前，地方电网企业应发布首次向代理购电工商业用户售电的公告，公告

一个月后按代理购电具体办法规定向代理购电工商业用户售电。地方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机制运

行前，原执行目录销售电价、暂未直接从电力市场购电的工商业用户，继续按原目录销售电价水平

执行。地方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机制运行后，已参与电力市场直接交易、改为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

用户，其价格按电网企业代理其他用户购电价格的１．５倍执行。

四、对符合我省峰谷电价政策执行范围的工商业用户，本通知印发后，继续执行峰谷分时电价

政策，结算价格应按我省分时电价的峰谷时段及浮动比例执行。

五、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此次调整地方电网目录电价工作的重要性，统一思想认识，强化责

任落实，加强正面引导并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各地方电网应通过供电营业厅、客户服务网站等线

上线下渠道，做好政策宣传解释，确保政策平稳落地实施。执行过程中遇到相关情况和问题，请及

时报告我委。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６８号　　　　　二二二年二月十七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７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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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７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７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９６４５ ９９４５ ７．３６ ９７４５ １００４５ ７．４４ ９８４５ １０１４５ ７．５１

９２＃汽油（国Ⅵ） １０２４２ １０５４２ ７．９３ １０３４２ １０６４２ ８．０１ １０４４２ １０７４２ ８．０８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０８３８ １１１３８ ８．４８ １０９３８ １１２３８ ８．５５ １１０３８ １１３３８ ８．６３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６２０ ８９２０ ７．５５ ８７２０ ９０２０ ７．６３ ８８２０ ９１２０ ７．７２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１５５ ９４５５ ８．００ ９２５５ ９５５５ ８．０８ ９３５５ ９６５５ ８．１７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Ｂ）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明确地方电网

代理购电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９０号　　　　　二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省煤炭产业集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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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责任公司，各地方电网企业，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根据《四川省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实施方案》（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５４４号）、《四川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地方电网目录销售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４９号），为进一

步做好省属地方电网企业、地方电网企业（以下简称“地方电网”）代理购电工作，现将有关事项进

一步明确如下。

一、保持居民农业用电价格稳定

地方电网要合理预测供区内居民农业用电量规模、线损电量，优先收购内部核算电厂、当地并

网直调水电上网电量予以保障，若上述电量无法满足当地居民农业用电需求，缺口部分计入国网

四川省电力公司（以下简称“国网四川电力”）保障性购电总体电量规模，确保居民农业用电价格

保持稳定。

二、合理预测代理工商业购电规模

地方电网内工商业用户，可自主选择由为其供电的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或在系统数据采集功

能、交易机制等具备完善后全电量直接参与市场交易。代理购电的用户用电量由地方电网按月预

测，并优先统筹地方电网供区内自有电量（含保障居民农业用电后富余直调水电，以及风光新能

源、余热、瓦斯发电等）、省内地方电网间购电量、省间购电量等进行保障，缺口部分通过委托国网

四川电力代理购电保障。

三、确定代理工商业代理购电价格

稳步推进代理购电相关工作，确保有关电力用户电价水平平稳调整，供区内现行用户电价水

平较低或已核定较低过网费的地方电网低价区（包括四川大渡河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金峨供

电有限公司、乐山市金洋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安宁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茂县电力有限责任

公司），其工商业代理购电价格由使用当地自有电量电价、省内地方电网间与省间购电电量电价、

委托国网四川电力代理购电电量电价加权平均形成。

地方电网非低价区工商业代理购电价格按省级层面代理购电价格执行。

四、明确代理工商业用户用电价格

地方电网代理工商业用户用电价格由代理购电价格、输配电价、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地

方电网输配电价正式核定前，供区内用户承担的输配电价暂按以下方式执行：

（一）低价区用户承担的输配电价：由地方电网自有电量与地方电网临时输配电价、委托国网

四川电力代理购电电量与网间输配电价加权平均形成，即低价区用户承担的输配电价 ＝［自有电

量×地方电网临时输配电价＋委托国网四川电力代理购电电量×（地方电网临时输配电价＋网间

输配电价）］／（自有电量＋委托国网四川电力代理购电电量）

上述计算方式中，地方电网临时输配电价由当地价格主管部门根据原核定过网费标准、电网

企业原购销价差水平等，会同地方电网企业研究提出建议方案，市（州）价格主管部门报省发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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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委审核同意后执行。网间输配电价标准暂按《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明确四川省电网企

业间临时结算方式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３６号）有关规定执行。

（二）非低价区用户承担的输配电价：按四川电网输配电价标准执行。其中，委托国网四川电

力代理购电电量部分，地方电网与国网四川电力网间输配电价标准暂按《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关于明确四川省电网企业间临时结算方式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３６号）有关规

定执行。如终端电力用户购电量涉及跨多个地方电网，地方电网间原已协商确定输配电价执行标

准的，按原标准执行，此前未协商确定或需对原标准进行调整的，由相关地方电网企业根据扣除网

间输配电价后的水平协商研究提出建议方案，报省发展改革委审核同意后执行。

（三）地方电网内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用户承担的输配电价按四川电网输配电价标准执行。

五、其他事项

（一）严格代理购电信息报送

地方电网应于每月底前１０日，将预测的次月本地电源上网电量、居民农业用电量、工商业用

户用电量、线损电量，以及需纳入省级层面统一保障的居民农业用电量、需委托国网四川电力代理

购电规模、上月实际销售电量分类结构等信息形成完整报告报送价格主管部门审核，其中，省属地

方电网报送省发展改革委审核，并同步函告国网四川电力，其余地方电网企业报送当地县（市、

区）价格主管部门审核后，同步报当地市（州）价格主管部门、省发展改革委备案，并函告国网四川

电力。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地方电网代理购电价格测算工作的指导、测算数据资料的审核把

关。

（二）做好网间电量电费结算

当月电量电费的结算由国网四川电力根据对应关口抄见电量，按照各地方电网上月报送的预

测趸售居民农业电量、委托代理购电量、市场化交易电量等分类结构比例进行预结算，并根据地方

电网上月实际销售电量分类结构比例、线损电量与预测偏差对上月电费进行清算。

（三）做好用户直接参与市场化交易衔接

四川电力交易中心要尽快研究地方电网用户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细则，国网四川电力、地方电

网、四川电力交易中心要加快做好系统数据接口开放等工作，为地方电网供区内工商业用户直接

参与市场交易提供条件。地方电网要加强对供区内用户参与市场化交易的指导，加强与国网四川

电力、四川电力交易中心的工作衔接，做好交易电量推送、用户交易情况核实、电费结算等工作。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国家和省政策如有调整，从其规定。现行政策与本通知不符的，以

本通知规定为准。执行过程中遇到有关问题，请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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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９７号　　　　　二二二年三月三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２年３月３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２年３月３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２年３月３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９９０５ １０２０５ ７．５５ １０００５ １０３０５ ７．６３ １０１０５ １０４０５ ７．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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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汽油（国Ⅵ） １０５１７ １０８１７ ８．１４ １０６１７ １０９１７ ８．２１ １０７１７ １１０１７ ８．２９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１１３０ １１４３０ ８．７０ １１２３０ １１５３０ ８．７７ １１３３０ １１６３０ ８．８５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８８７５ ９１７５ ７．７６ ８９７５ ９２７５ ７．８５ ９０７５ ９３７５ ７．９３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４２６ ９７２６ ８．２３ ９５２６ ９８２６ ８．３１ ９６２６ ９９２６ ８．４０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Ｂ）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四川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转发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关于公布２０２２年稻谷

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１１４号　　　　　二二二年三月三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农业农村局、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现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公布２０２２年

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２７４号）转发你们，请按通知要求认真贯彻执行。

注：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２７４号文详见本期公报部委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１２３号　　　　　二二二年三月十七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７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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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７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７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１０６５５ １０９５５ ８．１１ １０７５５ １１０５５ ８．１８ １０８５５ １１１５５ ８．２６

９２＃汽油（国Ⅵ） １１３１２ １１６１２ ８．７４ １１４１２ １１７１２ ８．８１ １１５１２ １１８１２ ８．８９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１９７０ １２２７０ ９．３４ １２０７０ １２３７０ ９．４１ １２１７０ １２４７０ ９．４９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５９５ ９８９５ ８．３７ ９６９５ ９９９５ ８．４６ ９７９５ １００９５ ８．５４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１０１８９ １０４８９ ８．８７ １０２８９ １０５８９ ８．９６ １０３８９ １０６８９ ９．０４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Ｂ）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５４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１５７号　　　　　二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２年３月３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２年３月３１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

成品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

委并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２年３月３１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１０７６５ １１０６５ ８．１９ １０８６５ １１１６５ ８．２６ １０９６５ １１２６５ ８．３４

９２＃汽油（国Ⅵ） １１４２９ １１７２９ ８．８３ １１５２９ １１８２９ ８．９０ １１６２９ １１９２９ ８．９８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２０９３ １２３９３ ９．４３ １２１９３ １２４９３ ９．５１ １２２９３ １２５９３ ９．５８

６４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７０５ １０００５ ８．４６ ９８０５ １０１０５ ８．５５ ９９０５ １０２０５ ８．６３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１０３０５ １０６０５ ８．９７ １０４０５ １０７０５ ９．０６ １０５０５ １０８０５ ９．１４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Ｂ）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
降低我省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核酸

检测收费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１７３号　　　　　二二二年四月十一日

省卫生健康委，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

为适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变化，降低大规模核酸筛查和高频率检测成本，根据

国家有关文件精神，现就降低我省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收费标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收费标准调整为２８元／人次（含检测

试剂），其中混合检测收费标准调整为８元／人次（含检测试剂）。

二、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费是行政事业性收费，收费单位为我省具备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

测资质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收费对象为自愿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人

员。收费单位应使用省级财政部门统一监（印）制的财政票据，收入全额上缴同级国库，纳入财政

预算管理。

三、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当及时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收费标准调整工作，并严格

执行收费公示制度，在收费场所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扩大

收费范围。

四、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降低我省各级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收费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１〕５０２号）

同时废止。执行期间如遇国家和省相关政策调整，按照新政策执行。

７４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１８１号　　　　　二二二年四月十五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５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５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下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５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１０２２０ １０５２０ ７．７９ １０３２０ １０６２０ ７．８６ １０４２０ １０７２０ ７．９３

９２＃汽油（国Ⅵ） １０８５１ １１１５１ ８．３９ １０９５１ １１２５１ ８．４７ １１０５１ １１３５１ ８．５４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１４８２ １１７８２ ８．９７ １１５８２ １１８８２ ９．０４ １１６８２ １１９８２ ９．１２

８４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１７５ ９４７５ ８．０２ ９２７５ ９５７５ ８．１０ ９３７５ ９６７５ ８．１９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７４４ １００４４ ８．５０ ９８４４ １０１４４ ８．５８ ９９４４ １０２４４ ８．６７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Ｂ）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加大整治力度对关停虚拟货币

“挖矿”项目实用电量执行差别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规〔２０２２〕１８６号　　　　　二二二年四月十五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省煤炭产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各地方电网企业，四川电力交易中心：

根据国家和省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相关政策规定，严禁一切虚拟货币“挖矿”活动。为

进一步加大整治力度，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发改

运行〔２０２１〕１２８３号），对发文之日起至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关停之前的实用电量执行差别电价政

策。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各类用电量执行差别电价，加价标准为每千瓦时２元。执行电

量为其对应户号的全部用电量。计量时间从“挖矿”行为开始之日起（开始之日确定在本通知印

发之日前的，计量时间从发文之日起算），至“挖矿”行为终止之日止。计量时间不足一个完整抄

表周期的，电量按对应抄表周期内平均用电量乘以相应天数确定。

二、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要加强与当地整治虚拟货币“挖矿”工作牵头部门的沟通衔接，协调

其及时将应执行差别电价的电力用户名单及执行起止日期函告相关电网企业、四川电力交易中

心。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细化操作办法。

三、各级电网企业要认真做好电费结算等相关工作，及时足额对虚拟货币“挖矿”用电量收取

加价电费，确保政策执行到位。同时，对虚拟货币“挖矿”项目执行的差别电价加价电费单独归

集、单独反映并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管理，于每年３月底前将上年度执行情况报省发展改革委。

过程中遇到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我委。

四、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５年。

９４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２０２２年新建风电、

光伏发电项目上网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１９４号　　　　　二二二年四月十八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省煤炭产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四川电力交易中心：

为促进风电、光伏发电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２０２２年新建风电、光伏

发电项目延续平价上网政策有关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２０２２年，对新核准陆上风电项目、新备案集中式光伏电站和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项目（以下简

称“新建项目”）上网电价，延续平价上网政策，按四川省燃煤发电基准价每千瓦时０．４０１２元执

行；新建项目可自愿通过参与市场化交易形成上网电价，市场化增加新能源发电能力供给和电量

消纳，促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２１１号　　　　　二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８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０５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８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８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１０４２５ １０７２５ ７．９４ １０５２５ １０８２５ ８．０１ １０６２５ １０９２５ ８．０９

９２＃汽油（国Ⅵ） １１０６９ １１３６９ ８．５５ １１１６９ １１４６９ ８．６３ １１２６９ １１５６９ ８．７０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１７１２ １２０１２ ９．１４ １１８１２ １２１１２ ９．２２ １１９１２ １２２１２ ９．２９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３７５ ９６７５ ８．１９ ９４７５ ９７７５ ８．２７ ９５７５ ９８７５ ８．３５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９５６ １０２５６ ８．６８ １００５６ １０３５６ ８．７６ １０１５６ １０４５６ ８．８５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Ｂ）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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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托育机构水电气

价格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２２１号　　　　　二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省煤炭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各地方电网企业：

为促进托育服务健康有序发展，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支持社会

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发改社会〔２０１９〕１６０６号）《四川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办发〔２０２１〕５７

号）等有关规定，现就托育机构用水、用电、用气（管道天然气，下同）价格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符合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六部门《关于印发四川省托育机构登记和备案办法（试行）

的通知》（川卫规〔２０２０〕６号）相关规定的托育机构，其用水、用电、用气执行居民生活价格，有居民

合表价格的，按合表价格执行，均不执行阶梯加价。托育机构凭卫生健康部门出具的《托育机构备

案回执》向所属水电气经营企业办理。

二、托育机构用水、用电、用气原则上应单独立户装表计量，未单独计量的，转供主体、水电气

经营企业可约定采用定量或定比的方式确定托育机构执行居民合表价格的水电气量。如需加装

独立计量装置，涉及建筑红线内的线路管道改造费用由托育机构承担，计量装置费用由供水、供

电、供气企业承担。

三、各级价格管理部门及水电气经营企业要精心组织、主动服务，做好宣传解释工作，确保托

育机构用水、用电、用气价格政策执行到位。

四、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司法鉴定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２２６号　　　　　二二二年五月五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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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司法鉴定服务收费行为，维护委托人、当事人和司法鉴定机构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鉴

定行业的健康发展，保障诉讼活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四川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四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２１

版）》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现就进一步加强我省司法鉴定服务收费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司法鉴定服务收费是指经省级司法行政部门审核登记的司法鉴定机构依法接受委托，在

诉讼活动中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

见，向委托人或当事人收取的费用。

在诉讼活动之外，司法鉴定机构依法开展相关鉴定业务的，参照本通知规定执行。

二、司法鉴定收费应当遵循公开公平、诚实信用、平等有偿的原则。

三、司法鉴定收费按照不同鉴定项目实行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管理。法医类、物证类、声

像资料司法鉴定项目实行政府指导价，具体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详见《四川省司法鉴定

项目和收费标准》。司法鉴定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实行动态管理，根据司法工作需要及司法鉴定

技术发展需要进行动态调整。

四、未列入《四川省司法鉴定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司法鉴定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收

费标准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鉴定事项难易程度、司法鉴定机构

资质和诚信等级、耗费的工作时间和费用、鉴定标的额等因素协商确定。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的

司法鉴定收费，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或省价格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五、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疑难、复杂和有重大社会影响案件的司法鉴定：

（一）涉及重大涉外案件、重大涉港澳台案件、涉黑社会组织犯罪案件、危害国家安全案件、恐

怖活动案件的鉴定事项；

（二）涉及多门学科或需要实验室特殊检验的鉴定事项；

（三）本次鉴定属于同一鉴定事项使用同一标准进行两次以上（含两次）鉴定的；法院再审案

件委托鉴定的，重新委托或者作为再审案件主要证据的鉴定事项；

（四）多发性损伤，有三处或以上部位构成伤残等级的；人身损害致三次以上住院治疗的鉴定

事项；

（五）除本机构鉴定人外，需要聘请三名以上其他相关领域专家共同参与的鉴定事项；

（六）除上述情形外，经与委托人或当事人协商，共同认定为疑难、复杂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鉴定事项。

六、认定为疑难、复杂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司法鉴定事项，司法鉴定机构应告知委托人或当事

人，并在《司法鉴定委托协议书》中予以确认，双方协商确定的收费标准和方式也应一并在《司法

鉴定委托协议书》中予以明确。

七、司法鉴定人或司法鉴定机构相关人员外出实施鉴定、提取鉴定材料发生的交通、住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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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等相关费用，不属于司法鉴定费，由委托人或当事人与司法鉴定机构协商一致另行支付。

八、司法鉴定人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作证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不

属于司法鉴定收费范围，由人民法院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九、在实施鉴定过程中，司法鉴定机构单方邀请专家参与鉴定或者提供咨询意见的，所发生的

费用由司法鉴定机构承担，与委托人或当事人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十、司法鉴定机构接受委托提供司法鉴定服务，应书面告知鉴定内容、收费方式、收费项目、收

费标准、收费金额、结算方式、争议解决办法等条款并经委托人或当事人确认。

十一、司法鉴定机构向当事人或委托人收取司法鉴定费，应当出具合法票据。收取本通知规

定的其他相关费用，应当提供费用清单或合法票据。不能提供的，当事人或委托人可不予支付。

司法鉴定人不得私自向当事人或委托人收取任何费用。

十二、司法鉴定实施过程中，因司法鉴定机构的责任终止鉴定的，司法鉴定机构收取的司法鉴

定费用应全额予以退还；因司法鉴定机构和当事人或委托人双方责任终止鉴定的，司法鉴定费用

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当事人或委托人协商，部分退还；因当事人或委托人的责任终止鉴定的，司法鉴

定机构收取的司法鉴定费用不予退还。

十三、司法鉴定机构应当按照《法律援助法》《四川省法律援助条例》等有关规定，对法律援助

受援人减免司法鉴定费用。

十四、司法鉴定机构应当严格执行明码标价制度，按规定在服务场所、网站等显著位置公示收

费依据、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监督投诉电话等信息，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

项目，司法鉴定机构不得以任何名义拆分项目、扩大范围、改变计费方式等收费。

十五、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应加强对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执业活动的监督检查。各级市场监

管部门应当依法对司法鉴定收费进行监督检查，严厉查处乱涨价、巧立名目乱加价、恶意压价不正

当竞争等价格违规违法行为，维护正常市场和价格秩序。

十六、因司法鉴定收费发生争议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当与委托人协商解决。双方协商不成的，

可申请仲裁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七、本通知自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５日起执行，有效期五年。原《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

司法厅关于规范司法鉴定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２１１号）及所附《四川省司法

鉴定项目和收费标准》同时废止。

附件：四川省司法鉴定项目和收费标准

附件

四川省司法鉴定项目和收费标准

一、法医类

（一）法医病理鉴定项目（２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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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鉴定项目 单位 释义及备注 收费标准（元）

１ 早期尸表检验 具 对死亡２４小时以内的尸体进行法医学尸体外表检验 ５００

２ 晚期尸表检验 具 对死亡２４小时以外的尸体进行法医学尸体外表检验 １５００

３ 早期尸体常规解剖 具
对死亡２４小时以内的尸体进行常规法医学尸体解剖
检验。尸体常规解剖的主要内容包括尸表检验，颅腔、
胸腔、腹腔剖验，根据案件需要提取常规毒化检材等

３０００

４ 晚期尸体常规解剖 具

对死亡２４小时以外的尸体进行常规法医学尸体解剖
检验。尸体常规解剖的主要内容包括尸表检验，颅
腔、胸腔、腹腔剖验，根据案件需要提取常规毒化检材
等。不含进行高度腐败尸体、尸体发掘、碎尸等特殊
尸体和乙类传染病（参见《传染病防治法》）尸体的法
医学尸体解剖检验

４０００

５ 尸体脊髓腔解剖 例 对尸体脊髓腔部位进行解剖检验 １０００

６ 单个器官肉眼大体
检查

个

对心、脑、肺、肾、脾、肝等器官中的一个器官进行肉眼
大体检查。对心或脑进行肉眼大体检查的收费标准
可高于其他器官。对多个器官进行肉眼大体检查的，
每增加１个器官，加收２００元，但收费总额不高于全套
器官肉眼大体检查的费用

５００／１０００
（一般器官）／
（心、脑）

７ 多器官肉眼大体检查 套 对一具尸体常规解剖的全套器官进行肉眼大体检查 ３０００

８ 常规组织切片制作
和检查

张
对器官取材并制作切片，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对一
具尸体常规解剖的全套器官进行组织切片检查的，全
套器官组织切片检查收费不超过４０００元

８０

９ 组织切片特殊染色
检查

张
利用特殊染色技术进行病理组织学切片检查，包括脂
肪染色、糖原染色等

１００

１０ 电子显微镜病理检
查

标本
制备符合要求的样品，利用透射电子显微镜或扫描电
子显微镜进行检查

３００

１１ 硅藻检查 例
对尸体的肺、肝、肾、长骨及牙齿等器官组织进行硅藻
检查。一具尸体的一种器官组织（肺、肝、肾、长骨及
牙齿等）为一例

７５０

１２ 尸体Ｘ光检查 部位
对尸体某部位，如头部、颈部、胸腹部、骨盆部、四肢，
进行Ｘ线检查。对四肢中的任何一肢、二肢、三肢、四
肢进行检查，均按照同一标准收取一笔费用

１００

１３ 法医现场勘查 例 法医到案件现场进行勘查 １０００

１４ 法医病理诊断 例

主要是通过对人体器官／组织切片进行大体检验和
（或）显微组织病理学检验（必要时可结合尸表检查、
尸体剖验及毒物分析等检查结果），依据法医病理学
专业知识分析、判断，作出法医病理学诊断意见

１５００

１５ 死亡原因分析 例

运用法医学的理论知识和技术，综合分析尸表检查、
尸体剖验、组织切片观察、毒物分析等检查结果，结合
书证审查，确定死亡原因；或依据尸体衣着、体表检验
结果（必要时进行尸体影像学检查或提取相关体液检
材进行毒、药物检验结果）并结合案情资料等对死亡
原因等进行分析；或因鉴定条件所限，缺少尸体材料
时通过综合送检器官／组织切片的法医病理学检验与
诊断，并结合尸体检验记录和照片、毒物检验结果以
及案情资料、书证材料等进行死亡原因分析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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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死亡方式判断 例

运用法医学的理论知识和技术，通过案情调查、现场
勘验、尸体检验及相关实验室检验／检测等资料综合
分析，判断死者的死亡方式是自然死亡还是他杀、自
杀、意外死亡，或者死亡方式不确定

１５００

１７ 死亡时间推断 例

运用法医学理论和技术，根据尸体现象及其变化规
律、生物化学检测结果方法，亦可利用光谱学、基因组
学、法医昆虫学等领域的分析结果，综合分析、推断死
亡时间

１５００

１８ 致伤物推断与认定 例

运用法医学的理论知识和技术，依据人体损伤形态特
征、微量物证及ＤＮＡ分型检验结果等，结合案情、现场
勘验及可疑致伤物特征，对致伤物的类型、大小、质地、
重量及作用面形状等进行分析，推断或认定致伤物

１２００

１９ 生前伤死后伤鉴别 例
运用法医病理学的理论知识和技术，综合分析现场勘
查、尸体检验结果、组织切片检查结果等，鉴别死者损
伤是生前还是死后形成

１０００

２０ 法医病理鉴定文证
审查

例
运用法医病理学的知识技能对与委托鉴定事项相关
的鉴定资料进行技术性审查（主要包括符合性、充分
性及关联性进行鉴别分析）

７００

　　（二）法医临床鉴定项目（１４项）

序号 项目 单位 释义及备注 收费标准（元）

１ 损伤程度鉴定 例
依据相关标准规定的各类致伤因素所致人身损害的
等级划分，对损伤伤情（不包括精神损伤程度鉴定）的
严重程度进行鉴定

１１００

２ 人体残疾等级鉴定 例
依据相关标准规定的各类损伤（疾病）后遗人体组织
器官结构破坏或者功能障碍所对应的残疾程度（不包
括精神伤残程度评定）的等级划分

１０００

３ 伤病关系鉴定 例
分析损伤与疾病的因果关系，根据伤病关系处理的需
要进行损伤与疾病在人身损害后果中的不同作用程
度或原因力大小评定（精神科除外）

１２００

４ 诈病、诈伤、造作伤
鉴定

例
采用法医临床学的理论与技术，对诈称（夸大）损伤、
诈称（夸大）疾病以及人为造成的身体损伤进行鉴定

１０００

５ 劳动能力鉴定 例 评定被鉴定人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精神科除外） ７００

６ 骨龄鉴定 例
通过个体骨骼的放射影像学特征对青少年的骨骼年
龄进行推断

８００

７ 男子性功能评定 例
依据相关标准，在活体检查与实验室检验的基础上，
必要时结合伤（病）情资料，评定男性被鉴定人的性功
能状况

５００

８ 听觉功能评定 例
依据相关标准，在活体检查与实验室检验的基础上，
必要时结合伤（病）情资料，评定被鉴定人的听觉功能
水平

７００

９ 视觉功能评定 例
依据相关标准，在活体检查与实验室检验的基础上，
必要时结合伤（病）情资料，评定被鉴定人的视觉功能
水平

７００

１０ 致伤物和致伤方式
推断

例
推断导致人身伤害的物体种类、特征，推断致伤方式
（包括交通事故中被鉴定人的致伤方式），作致伤物同
一认定

９００

６５



１１ 后续治疗项目和时
限评定

例
评定被鉴定人伤病（精神科除外）治疗终结后，所需的
继续治疗、再次手术、康复、使用临床辅助器具（包括
更换周期）等合理的后续治疗项目及时限

８００

１２ 护理依赖程度评定 例
评定被鉴定人因伤、病（精神科除外）是否存在护理依
赖及其程度

８００

１３ 误工期、护理期、营
养期评定

例
评定被鉴定人因伤、病（精神科除外）产生的误工、营
养、护理的时间，即“三期”评定。评定“三期”中的任
何一项、二项或三项，均按照同一标准收取一笔费用

８００

１４ 法医临床鉴定文证
审查

例
运用法医临床学的知识技能对与委托鉴定事项相关
的鉴定资料进行技术性审查（主要包括符合性、充分
性及关联性进行鉴别分析）

７００

　　（三）法医精神病鉴定项目 （１９项）

序号 项目 单位 释义及备注 收费标准（元）

１ 精神状态鉴定 例
判定被鉴定人在特定时间或时期的精神状态，包括智
能障碍、精神疾病诊断及严重程度评定

８００

２ 刑事责任能力评定 例
评定行为人在实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时的实质
性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

１５００

３ 受审能力评定 例

评定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是否
具有：理解自己面临的诉讼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的能
力；认识诉讼程序及自身权利的能力；与辩护人配合
进行合理辩护的能力

１２００

４ 服刑能力评定 例
评定服刑人员目前是否具有：对自己所承受刑罚的性
质、意义和目的的认识能力，对自己的身份和出路的认
识能力，对自己当前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的适应能力

１５００

５ 性自我防卫能力评
定

例
评定受害人在遭受性侵害时对性侵害的辨认和自我
控制能力

１５００

６ 受行政处罚责任能
力评定

例
评定行为人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
所规定的违法行为时的实质性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

１５００

７ 诉讼能力评定 例

评定当事人在民事诉讼活动或行政诉讼活动中，是否
理解自己在诉讼活动中的地位、权利和诉讼过程的意
义，是否具有亲自进行诉讼活动，独立行使诉讼权利
和履行诉讼义务的能力

１２００

８ 民事行为能力评定 例
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是否能够辨认自己的民事
权利和义务，是否能够作出真实的意思表示，是否能
够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１５００

９ 作证能力评定 例 评定行为人是否具有提供与案件有关系的证言的能力 １０００

１０ 劳动能力评定（精神
科）

例
评定被鉴定人因精神疾病导致的丧失劳动能力的程
度

１０００

１１ 精神损伤程度评定 例 评定被鉴定人的精神损伤程度（伤情评定） ２０００

１２ 精神伤残程度评定 例 评定被鉴定人因精神损伤导致的残疾程度 ２０００

１３ 精神障碍因果关系
鉴定

例
评定损伤与精神障碍间的因果关系，或损伤与精神障
碍在人身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

２０００

１４ 护理依赖程度评定
（精神科）

例
评定被鉴定人因精神障碍导致其日常生活是否存在
护理依赖及其程度

８００

７５



１５ 误工期、营养期、护
理期评定（精神科）

例
评定被鉴定人因精神损伤、精神疾病产生的误工、营
养、护理的时间，即“三期”评定。评定“三期”中的任
何一项、二项或三项，均按照同一标准收取一笔费用

８００

１６ 后续治疗项目和时
限评定（精神科）

例
评定被鉴定人精神损伤、精神疾病治疗终结后，继续
治疗、康复所需的后续治疗项目及时限

８００

１７ 多导心理生理检测 例 对被检测人实施多导心理生理（测谎）检测 １０００

１８ 精神障碍医学鉴定 例
评价疑似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是否符合非自愿住院治
疗的标准。适用于《精神卫生法》第３２条规定的程序 ８００

１９ 法医精神病鉴定文
证审查

例
运用法医精神病学的知识技能对与委托鉴定事项相
关的鉴定资料进行技术性审查（主要包括符合性、充
分性及关联性进行鉴别分析）

８００

　　（四）法医物证鉴定项目（１０项）

序号 项目 单位 释义及备注 收费标准（元）

１ 人类血斑种属试验 样本 确认可疑斑痕是否为人血或是否含有人血 １００

２ 人类精斑种属试验 样本
确定可疑斑痕是否为人类精液斑，包括确认混合斑中
是否含有人类精液

１００

３ 常染 色 体 ＳＴＲ 检
验———个体识别

样本

对生物检材进行性别检测、常染色体 ＳＴＲ检测，以判
断两个或多个生物检材是否来源于同一个体。以骨
骼、牙齿、指甲、精斑、精液等特殊检材作为样本的，加
收５０％的费用

１２００

４
常染 色 体 ＳＴＲ 检
验———三联体亲子
鉴定

样本

对生物检材进行常染色体 ＳＴＲ检测，以判断生母、孩
子与被检父或者生父、孩子与被检母之间的亲缘关
系。以骨骼、牙齿、指甲、精斑、精液等特殊检材作为
样本的，加收５０％的费用

１２００

５
常染 色 体 ＳＴＲ 检
验———二联体亲子
鉴定

样本

对生物检材进行常染色体ＳＴＲ检测，以判断被检父与
孩子或者被检母与孩子之间的亲缘关系。以骨骼、牙
齿、指甲、精斑、精液等特殊检材作为样本的，加收
５０％的费用

１２００

６ Ｙ染色体ＳＴＲ检验 样本

对生物检材进行Ｙ染色体ＳＴＲ检测，以判断被检个体
之间的同一父系等亲缘关系。或用于个体识别、亲子
鉴定辅助鉴定。以骨骼、牙齿、指甲、精斑、精液等特
殊检材作为样本的，加收５０％的费用

１５００

７ Ｘ染色体ＳＴＲ检验 样本

对生物检材进行Ｘ染色体ＳＴＲ检测，以辅助判断被检
个体之间的特殊亲缘关系。或用于个体识别、亲子鉴
定辅助鉴定。以骨骼、牙齿、指甲、精斑、精液等特殊
检材作为样本的，加收５０％的费用

１５００

８ 人类线粒体 ＤＮＡ检
验

样本

对生物检材进行线粒体 ＤＮＡ检测，以判断被检个体
之间的同一母系等亲缘关系。或用于个体识别、亲子
鉴定辅助鉴定。以骨骼、牙齿、指甲、精斑、精液等特
殊检材作为样本的，加收５０％的费用

１２００

９ 动物ＤＮＡ鉴定 样本
对动物样本进行同一性鉴定、种属鉴定以及亲缘关系
鉴定等

２０００

１０ 植物ＤＮＡ鉴定 样本
对植物样本进行同一性鉴定、种属鉴定以及亲缘关系
鉴定等

１８００

８５



　　（五）法医毒物鉴定项目（１４项）

序号 项目 单位 释义及备注 收费标准（元）

１ 血液中碳氧血红蛋
白饱和度检测

样本 测定血液中的碳氧血红蛋白的饱和度 ３００

２ 人体体液中乙醇定
性定量分析

样本
检测人体体液中是否含有乙醇，测定人体体液中的乙
醇浓度

４００

３ 常见挥发性毒物鉴
定

样品／
类目标物

鉴定检材中是否含有氢氰酸、氰化物、含氰苷类、醇类
（除乙醇外）、苯及其衍生物等挥发性毒物或其体内代
谢物；挥发性毒物及代谢物的定量分析。对同一样品
进行多类目标物的筛查，每多一类加收５０％的费用。
进行定量分析，每多一个检测指标加收５０％的费用

８００

４ 合成药毒物鉴定
样品／
类目标物

鉴定检材中是否含有苯二氮卓类药物、巴比妥类药
物、吩噻嗪类药物、抗精神病药物、临床麻醉药、抗生
素、甾体激素等化学合成或半合成的药物或其体内代
谢物；合成药毒物及代谢物的定量分析。对同一样品
进行多类目标物的筛查，每多一类加收５０％的费用。
进行定量分析，每多一个检测指标加收５０％的费用

１２００

５ 天然药毒物鉴定
样品／
类目标物

鉴定检材中是否含有乌头生物碱、颠茄生物碱、钩吻
生物碱、雷公藤甲素、雷公藤酯甲等植物毒物成分或
其体内代谢物，以及检材中是否含有斑蝥素、河豚毒
素、蟾蜍毒素等动物毒物成分或其体内代谢物；天然
药毒物及代谢物的定量分析。对同一样品进行多类
目标物的筛查，每多一类加收５０％的费用。进行定量
分析，每多一个检测指标加收５０％的费用

１８００

６ 毒品鉴定
样品／
类目标物

鉴定检材中是否含有阿片类、苯丙胺类兴奋剂、大麻
类、可卡因、氯胺酮、合成大麻素类、卡西酮类、芬太尼
类、哌嗪类、色胺类等毒品；毒品定量分析。对同一样
品进行多类目标物的筛查，每多一类加收５０％的费用。
进行定量分析，每多一个检测指标加收５０％的费用

８００

７ 生物样品毒品鉴定
样品／
类目标物

检测生物样品中是否含有阿片类、苯丙胺类兴奋剂、
大麻类、可卡因、氯胺酮、合成大麻素类、卡西酮类、芬
太尼类、哌嗪类、色胺类等毒品或其体内代谢物；毒品
及代谢物的定量分析。对同一样品进行多类目标物
的筛查，每多一类加收５０％的费用。进行定量分析，
每多一个检测指标加收５０％的费用

１２００

８ 毛发样品中滥用物
质分析

样品／
类目标物

检测毛发样品中是否含有阿片类、苯丙胺类兴奋剂、
大麻类、可卡因、氯胺酮、合成大麻素类、卡西酮类、芬
太尼类、哌嗪类、色胺类等毒品或其体内代谢物；毒品
及代谢物的定量分析。对同一样品进行多类目标物
的筛查，每多一类加收５０％的费用。进行定量分析，
每多一个检测指标加收５０％的费用

１２００

９ 易制毒化学品鉴定
样品／
类目标物

鉴定检材中是否含有１－苯基 －２－丙酮、苯乙酸、甲
苯等易制毒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的定量分析。对同
一样品进行多类目标物的筛查，每多一类加收５０％的
费用。进行定量分析，每多一个检测指标加收５０％的
费用

１２００

１０ 杀虫剂鉴定
样品／
类目标物

鉴定检材中是否含有有机磷杀虫剂、氨基甲酸酯类杀
虫剂、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等杀虫剂或其体内代谢
物；杀虫剂及代谢物的定量分析。对同一样品进行多
类目标物的筛查，每多一类加收５０％的费用。进行定
量分析，每多一个检测指标加收５０％的费用

１２００

９５



１１ 除草剂鉴定
样品／
类目标物

鉴定检材中是否含有百草枯、敌草快、草甘膦等除草
剂或其体内代谢物，除草剂及代谢物的定量分析。对
同一样品进行多类目标物的筛查，每多一类加收５０％
的费用。进行定量分析，每多一个检测指标加收５０％
的费用

１２００

１２ 杀鼠剂鉴定
样品／
类目标物

鉴定检材中是否含有香豆素类、茚满二酮类、有机氟
类、有机磷类、氨基甲酸酯类等有机合成杀鼠剂、无机
杀鼠剂、天然植物性杀鼠剂成分等杀鼠剂或其体内代
谢物；杀鼠剂及代谢物的定量分析。对同一样品进行
多类目标物的筛查，每多一类加收５０％的费用。进行
定量分析，每多一个检测指标加收５０％的费用

１２００

１３ 金属毒物鉴定
样品／
类目标物

鉴定检材中是否含有砷、汞、钡、铅、铬、铊、镉等金属、
类金属及其化合物；金属毒物的定量分析。对同一样
品进行多类目标物的筛查，每多一类加收５０％的费用。
进行定量分析，每多一个检测指标加收５０％的费用

１２００

１４ 水溶性无机毒物鉴
定

样品／
类目标物

鉴定检材中是否含有亚硝酸盐、强酸、强碱等水溶性
无机毒物，水溶性无机毒物的定量分析。对同一样品
进行多类目标物的筛查，每多一类加收５０％的费用。
进行定量分析，每多一个检测指标加收５０％的费用

１２００

　　（六）医疗损害鉴定项目（３项）

序号 项目 单位 释义及备注 收费标准（元）

１ 医疗损害后果评定 例 评定诊疗活动对患者造成的损害后果 １５００

２ 医疗过错评定 例
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是否存在
过错

４５００

３ 医疗过错与损害的
因果关系评定

例
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错与患者的损害之
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判断原因力大小

２０００

　　二、物证类

（七）文书物证鉴定项目（１１项）

序号 项目 单位 释义及备注 收费标准（元）

１ 文件形成方式鉴定 件

依据笔迹形成方式鉴定标准判断检材笔迹是书写形成
还是复制形成；依据印章印文形成方式鉴定标准判断
检材印文是盖印形成还是复制形成；依据指印形成方
式鉴定标准判断文件上有色检材指印是否复制形成等

１２００

２ 笔迹鉴定 项
依据笔迹同一性鉴定标准，必要时结合笔迹形成方式
的检验鉴定结果，判断检材之间或检材与样本之间的
笔迹是否同一人书写或者是否出自于同一人

１２００

３ 印章印文鉴定 枚

依据印章印文同一性鉴定标准，必要时结合印文形成
方式的检验鉴定结果，判断检材之间或检材与样本之
间的印文是否同一枚印章盖印或者是否出自于同一
枚印章

１２００

４ 印刷文件鉴定（制作
方式鉴定）

件

依据印刷方式鉴定标准判断检材是何种印刷方式印
制形成，如制版印刷中的凹、凸、平、孔版印刷等，现代
办公机具印刷中的复印、打印、传真等；依据印刷机具
种类鉴定标准判断检材是何种机具印制形成

１５００

０６



５ 印刷文件鉴定（同一
性鉴定）

项
依据印刷机具或印版同一性鉴定标准判断检材之间
或检材与样本之间是否同一机具或同一印版印制形
成等

１２００

６
篡改（污损）文件鉴
定（损毁文件、图文
辨识）

件

依据污损文件鉴定标准对破损、烧毁、浸损等污损检
材进行清洁整理、整复固定、显现和辨识原始内容等；
依据模糊记载鉴定标准对检材褪色记载、无色记载等
模糊记载内容进行显现和辨识；依据压痕鉴定标准对
检材压痕内容进行显现和辨识等

１２００

７ 篡改（污损）文件鉴
定（变造文件）

项
依据变造文件鉴定标准判断检材是否存在添改、刮
擦、拼凑、掩盖、换页、密封、消退、伪老化等变造现象

１５００

８ 特种文件鉴定 件
依据特种文件鉴定标准判断检材货币、证照、票据、商
标、银行卡及其他安全标记等的真伪

１２００

９ 朱墨时序鉴定 项
依据朱墨时序鉴定标准判断检材上文字、印文、指印
等之间的形成先后顺序

２５００

１０ 文件材料鉴定 项
依据文件材料鉴定标准对需检纸张、墨水墨迹、油墨
墨迹、墨粉墨迹、粘合剂等文件材料的特性进行检验
检测及比较检验等

１５００

１１ 文证审查 例 对送检材料是否具备检验条件进行审查检验 １０００

　　（八）痕迹物证鉴定项目（８项）

序号 项目 单位 释义及备注 收费标准（元）

１ 手印鉴定（形成方
式）

枚 通过对检材指掌印的检验判断其形成过程 １０００

２ 手印鉴定（同一认
定）

枚

通过比较检验判断检材之间或检材与样本之间的指
印是否同一；通过比较检验判断检材之间或检材与样
本之间的掌印是否同一；每增加一个人比对样本，加
收５０％的费用

１５００

３ 足迹鉴定 枚

通过比较检验判断检材之间或检材与样本之间的赤
足印是否同一；通过比较检验判断检材之间或检材与
样本之间的鞋、袜印是否同一。每增加 １枚比对样
本，加收５０％的费用

６８０

４ 工具痕迹鉴定 个

通过勘查和检验判断检材线形痕迹、凹陷痕迹、断裂
变形痕迹等的形成原因；通过比较检验判断检材线形
痕迹、凹陷痕迹、断裂变形痕迹等是否为某一造痕体
形成。每增加１个比对样本，加收５０％的费用

８００

５ 枪弹痕迹鉴定 个

包括枪械射击弹头／弹壳痕迹检验、枪弹识别检验、枪
支性能检验、利用射击弹头／弹壳痕迹认定发射枪支
检验、利用射击弹头／弹壳痕迹认定发射枪种检验、枪
击弹孔检验、枪支号码显现，以及通过对枪击现场的
勘查和检验分析，必要时结合所涉射击残留物的理化
特性检验检测结果，综合判断枪击事件中痕迹的形成
过程及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等

８００

６ 日用物品损坏痕迹
鉴定

件

运用痕迹检验学的原理和技术方法，必要时结合所涉
日用物品材料的理化特性检验检测结果，对日常生活
中使用的玻璃物品、纺织物品、陶瓷物品、塑料物品、
金属物品等的损坏痕迹的形态进行勘查和检验分析，
综合判断其损坏原因

６００

１６



７ 人体特殊痕迹鉴定 项
除手印、脚印外的其他人体部位形成的痕迹鉴定，如
牙齿痕迹鉴定、唇纹痕迹鉴定、耳廓痕迹鉴定等

８００

８ 痕迹文证审查 例 对送检材料是否具备检验条件进行审查检验 １０００

　　（九）微量物证鉴定项目（２２项）

序号 项目 单位 释义及备注 收费标准（元）

１ 显微镜检验 样品
使用立体显微镜、偏振光显微镜等对样品进行物理形
貌观察、取样及初步检验

３００

２ 红外吸收光谱法检
验

样品
使用红外光谱仪对样品在红外区的吸收光谱进行检
验

８００

３ 紫外可见吸收光谱
法检验

样品
使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对样品在紫外区及可见区
的吸收光谱进行检验

５００

４ 分子荧光光谱法检
验

样品
使用分子荧光光谱仪对样品的激发光谱与发射光谱
进行检验

５００

５ 原子发射光谱法检
验

样品
使用原子发射光谱仪对样品中所含元素的种类进行
定性检验

３００

６ 原子吸收光谱法检
验

样品
使用原子吸收光谱仪对样品中特定种类的元素进行
定量检验

５００

７ 扫描电子显微镜／Ｘ
射线能谱法检验

样品

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Ｘ射线能谱仪对样品的微观形
貌、元素种类及不同种类元素的相对含量进行检验。
如进行射击残留物、爆炸残留物检验，每样品加收
５０％的费用

６００

８ 气相色谱／质谱法检
验

样品
使用气相色谱／质谱仪对样品中特定目标物的保留时
间及质谱特征进行检验。如需定量检验，每样品加收
５０％的费用

４００

９ 显微分光光度法检
验

样品
使用显微分光光度法对样品中特定微区中的物质在
紫外区、可见区及红外区的吸收光谱进行检验

４００

１０ 薄层色谱法检验 样品
使用薄层色谱仪对样品中特定目标物的相对保留行
为进行检验。如需定量检验，每样品加收５０％的费用 ３００

１１ 气相色谱法检验 样品
使用气相色谱仪对样品中特定目标物的保留时间进
行检验。如需定量检验，每样品加收５０％的费用 ３００

１２ 高效液相色谱法检
验

样品
使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样品中特定目标物的保留时
间进行检验。如需定量检验，每样品加收５０％的费用 ５００

１３ 热分析法检验 样品
使用热重分析法、差热分析法等不同种类的热分析仪
器对样品的热力学参数或物理参数随温度变化的关
系进行检验

３００

１４ 激光拉曼光谱法检
验

样品
使用激光拉曼光谱仪对样品在特定波段光源的作用
下的拉曼散射信号进行检验

６００

１５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法检验

样品
使用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对样品中元素的种类及相
对含量进行检验。如超过５个元素的，每增加１个元
素加收１００元的费用

７００

１６ Ｘ射线荧光光谱法
检验

样品
使用 Ｘ射线荧光光谱仪对样品中元素的种类及相对
含量进行检验。如需定量检验，每样品或目标物加收
５０％的费用

３５０

１７ Ｘ射线衍射法检验 样品
使用 Ｘ射线衍射法对样品中元素的种类及原子排列
情况进行检验。如需定量检验，每样品或目标物加收
５０％的费用

４００

２６



１８ 裂解 －气相色谱／质
谱法检验

样品
使用裂解－气相色谱／质谱仪对样品中裂解产物的保
留时间及质谱特征进行检验。如需定量检验，每样品
或目标物加收５０％的费用

５００

１９ 液相色谱／质谱法检
验

样品
使用液相色谱／质谱仪对样品中特定目标物质的保留
时间及质谱特征进行检验。如需定量检验，每样品或
目标物加收５０％的费用

８００

２０ 离子色谱法检验 样品
使用离子色谱仪对样品中离子的种类及相对含量进
行检验。如需定量检验，每样品或目标物加收５０％的
费用

５００

２１ 检验结果的综合分
析

例
综合分析、评判检验结果，作出结论。对多种方法检
验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其过程较为复杂的，加收５０％
的费用

８００

２２ 微量物证理化检验
鉴定文证审查

例
对样品来源、传递过程、有无污染、是否符合取样要求
进行审查

１０００

　　三、声像资料

（十）声像资料鉴定项目（２７项）

序号 项目 单位 释义及备注 收费标准（元）

１ 录音资料中语音同
一认定

对
判断检材录音资料中的语音和样本语音是否为同一
人所说。对同一检材，每增加比对样本 １人，加收
５０％的费用

２２００

２ 语音比对样本录制 对 根据检材语音情况，制作录音方案，录制比对样本语音 ８００

３ 录音内容辨听 ２０分钟 辨听录音资料，书面整理录音资料所反映的内容。一
段录音不足２０分钟的，按２０分钟计 １５００

４ 录音资料的真实性
鉴定

２０分钟
即录音资料剪辑鉴定，检验、判断录音资料的连续性、
完整性，以确定其是否经过后期剪辑等加工处理。一
段录音不足２０分钟的，按２０分钟计

２０００

５ 录音资料的原始性
鉴定

２０分钟
检验录音资料自身固有的原始特性，判断其是否符合
原始记载的特征。一段录音不足２０分钟的，按２０分
钟计

１５００

６ 录音资料的降噪及
信号增强

２０分钟 降低或清除噪声，提高目标声音信号强度。一段录音
不足２０分钟的，按２０分钟计 １８００

７ 语音人身分析 ２０分钟
分析、刻画录音资料中说话人的籍贯（或长期居住
地）、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体形等特征。一段
录音不足２０分钟的，按２０分钟计

１５００

８ 录音器材认定 部
判断录音资料是否由某一特定录音器材录制。每增
加１部录音器材作为认定对象，加收５０％的费用 ８００

９ 录音资料的同源性
鉴定

两份
判断两份录音资料记载的语音、音乐等声音是否源自
于同一次的记录。每增加１份比对资料，加收５０％的
费用

２２００

１０ 视频资料中人像同
一认定

对
判断检材视频资料中的人像和样本人像是否为同一
人。对同一检材，每增加 １人作为比对样本，加收
５０％的费用

２２００

３６



１１ 视频资料中物品同
一认定

件
判断检材视频资料中的物品和样本物品否为同一物
品。对同一检材，每增加１件物品作为比对样本，加
收５０％的费用

２２００

１２ 视频比对样本录制 次
根据检材视频情况，制作视频录制方案，录制人（车
辆、物品）的比对样本视频

１０００

１３ 视频资料中事件过
程分析

２０分钟
检验、辨识视频资料的拍摄过程、内容及所反映的情
节，书面分析、整理视频资料所拍摄记录的事件过程。
一段视频资料不足２０分钟的，按２０分钟计

１０００

１４ 视频资料的真实性
鉴定

２０分钟
即视频资料剪辑鉴定，检验、判断视频资料的连续性
和完整性，以确定其是否经过后期剪辑等加工处理。
一段视频资料不足２０分钟的，按２０分钟计

１５００

１５ 视频资料的原始性
鉴定

２０分钟
检验视频资料自身固有的原始特性，判断其是否符合
原始记载的特征。一段视频资料不足２０分钟的，按
２０分钟计

１５００

１６ 视频资料的模糊图
像处理

２０分钟
对视频资料中的图像进行增强、校正、去模糊等处理，
突出、复原需要的画面，提高视觉效果。一段视频资
料不足２０分钟的，按２０分钟计

１８００

１７ 视频资料的同源性
鉴定

两份
判断两份视频资料记载的人、车辆、物品等形象是否
源自于同一次的记录。每增加 １份比对资料，加收
５０％的费用

２０００

１８ 图片资料中人像同
一认定

对
判断检材图片资料中的人像和样本人像是否为同一
人。对同一检材，每增加 １人作为比对样本，加收
５０％的费用。此处“图片”仅指由照相形成的图像

１８００

１９ 图片资料中物品同
一认定

对
判断检材图片资料中的物品和样本物品是否为同一
物品。对同一检材，每增加１件物品作为比对样本，
加收５０％费用。此处“图片”仅指由照相形成的图像

１８００

２０ 图片比对样本摄制 次
根据检材图片情况，制作摄制方案，拍摄人（车辆、物
品）的比对样本图片

５００

２１ 图片资料的真实性
鉴定

张
检验、判断对图片（含数字图片和非数字图片）资料的
完整性，以确定其是否经过后期剪辑等加工处理

１５００

２２ 数字图片资料的原
始性鉴定

张
检验数字图片资料自身固有的原始特性，判断其是否
符合原始记载的特征

１５００

２３ 图片资料的模糊图
像处理

张
对照相记载的图像进行增强、校正、去模糊等处理，突
出、复原需要的画面，提高视觉效果

１２００

２４ 照相器材认定 张
判断图片资料是否由某一特定照相器材摄制。每增
加１台照相器材作为认定对象，加收５０％的费用 １２００

２５ 图片资料的同源性
鉴定

两份
判断两份图片资料记载的人、车辆、物品等形象是否
源自于同一次的记录。每增加 １份比对资料，加收
５０％的费用

１５００

２６ 计算机人像组合 人
根据目击者的记忆，利用计算机技术，参考人像素材，
综合制成目标人（犯罪嫌疑人）的肖像

６００

２７ 手工模拟画像 人
根据目击者的记忆，综合运用绘画技术绘制目标人
（犯罪嫌疑人）的肖像

１０００

４６



　　（十一）电子数据鉴定项目（１９项）

序号 项目 单位 释义及备注 收费标准（元）

１ 存储介质数据固定 １００ＧＢ

对存储介质进行全盘复制、镜像，固定数据。存储介
质包括硬盘、移动硬盘、优盘、存储卡、光盘、软盘、ＳＩＭ
卡等。根据存储介质容量收费，不足 １００ＧＢ的按
１００ＧＢ收费

５００

２ 电子数据搜索、提取 １００ＧＢ 对存储介质中的电子数据进行搜索、提取。根据存储
介质容量收费，不足１００ＧＢ的按１００ＧＢ收费 ５００

３ 电子数据恢复 １００ＧＢ
恢复被删除或无法直接读取的电子数据（不含数据
库）。按照存储介质容量收费，不足 １００ＧＢ的按
１００ＧＢ收费

５００

４ 数据库数据恢复 个 恢复被删除或无法直接读取的数据库数据 ３５００

５ 电子文件修复 个 修复被损坏的电子文件，包括文档、图片、视频等 １５００

６ 存储介质物理故障
排除

部件
检查、排除存储介质的物理故障，如调换磁头、电机，
更换ＰＣＢ板，坏扇处理等 １２００

７ 手机机身数据获取 个 提取手机机身存储的数据 ９００

８ 芯片数据获取 个 提取芯片存储的数据 １０００

９ 网页数据获取 页
获取特定时间的网络信息，如论坛发帖、微博、ＱＱ空
间、网站网页等

５００

１０ 网盘数据获取 ＭＢ 远程获取网盘中的数据 ２００

１１ 网络数据包获取及
分析

ＭＢ 获取特定时间段通过某节点的网络数据包，并进行分
析

３００

１２ 密码破解 个 破解电子密码，获取加密数据 １５００

１３ 计算机系统操作行
为分析

项
分析计算机系统的操作痕迹，如上网痕迹、ＵＳＢ设备
使用痕迹、程序运行痕迹等

２０００

１４ 电子邮件真实性（完
整性）鉴定

封 检验、判断电子邮件是否经过伪造修改 １５００

１５ 电子文档真实性（完
整性）鉴定

个 检验、判断电子文档是否经过伪造修改 １５００

１６ 即时通信真实性（完
整性）鉴定

条 检验、判断即时通信信息是否经过伪造修改 １５００

１７ 软件相似性鉴定
１００个
程序行

检验、判断两个软件的相似程度 １８０

１８ 软件功能鉴定 项 检验、判断软件是否具有某项功能 １５００

１９ 文件一致性鉴定 对 检验、判断两个文件是否一致 １０００

备注：１．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需要进行相关医学辅助检查的，检查收费以就诊地相应医疗服务标准执

行，鉴定机构不代行收取费用。

２．属于疑难、复杂和有重大社会影响案件的司法鉴定，司法鉴定机构可在与委托人或当事人协商一致的前

提下，按不高于附表标准２倍的幅度内收取。

３．司法鉴定物证类文书鉴定和痕迹鉴定中的手印鉴定涉及财产案件的收费，取诉讼标的额和鉴定标的额两

者中的较小值按照标的额比例分段累计收取，但每件收费最高不得超过１０万元。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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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不超过１０万元部分，按照本附表中所列收费标准执行；

（２）超过１０万元至５０万元部分，按照１％收取；

（３）超过５０万元至１００万元部分，按照０．８％收取；

（４）超过１００万元至２００万元部分，按照０．６％收取；

（５）超过２００万元至５００万元部分，按照０．４％收取；

（６）超过５００万元至１０００万元部分，按照０．２％收取；

（７）超过１０００万元部分，按照０．１％收取。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２４８号　　　　　二二二年五月十六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６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６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改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

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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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２年５月１６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１０７１０ １１０１０ ８．１５ １０８１０ １１１１０ ８．２２ １０９１０ １１２１０ ８．３０

９２＃汽油（国Ⅵ） １１３７１ １１６７１ ８．７８ １１４７１ １１７７１ ８．８６ １１５７１ １１８７１ ８．９３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２０３１ １２３３１ ９．３８ １２１３１ １２４３１ ９．４６ １２２３１ １２５３１ ９．５４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９６４５ ９９４５ ８．４１ ９７４５ １００４５ ８．５０ ９８４５ １０１４５ ８．５８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１０２４２ １０５４２ ８．９２ １０３４２ １０６４２ ９．００ １０４４２ １０７４２ ９．０９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Ｂ）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

降低我省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

收费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２７４号　　　　　二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省卫生健康委，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

为适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变化，降低大规模核酸筛查和常态化检测成本，根据

国家有关文件精神，现就降低我省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收费标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收费标准调整为１６元／人次（含检测

试剂），其中混合检测收费标准调整为３．５元／人次（含检测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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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费是行政事业性收费，收费单位为我省具备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

测资质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收费对象为自愿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人

员。收费单位应使用省级财政部门统一监（印）制的财政票据，收入全额上缴同级国库，纳入财政

预算管理。

三、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当及时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收费标准调整工作，并严格

执行收费公示制度，在收费场所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扩大

收费范围。

四、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降低我省各级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收费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１７３号）

同时废止。执行期间如遇国家和省相关政策调整，按照新政策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２７６号　　　　　二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２年５月３０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２年５月３０日２４时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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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

成品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

委并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２年５月３０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１１１１０ １１４１０ ８．４５ １１２１０ １１５１０ ８．５２ １１３１０ １１６１０ ８．５９

９２＃汽油（国Ⅵ） １１７９５ １２０９５ ９．１０ １１８９５ １２１９５ ９．１８ １１９９５ １２２９５ ９．２５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２４７９ １２７７９ ９．７３ １２５７９ １２８７９ ９．８０ １２６７９ １２９７９ ９．８８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１００３５ １０３３５ ８．７４ １０１３５ １０４３５ ８．８３ １０２３５ １０５３５ ８．９１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１０６５５ １０９５５ ９．２７ １０７５５ １１０５５ ９．３５ １０８５５ １１１５５ ９．４４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Ｂ）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用水用电用气实行“欠费不停供”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３０１号　　　　　二二二年六月十二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华蓥四方电力

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中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

中石化天然气分公司四川天然气销售中心、四川省中油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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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

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２０２２〕１２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增

长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川府发〔２０２２〕１６号），为助力我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解难，现

将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用水、用电、用气“欠费不停供”政策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政策要求

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出现生产经营困难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行用水、用电、用气“欠费不

停供”政策，设立６个月的费用缓缴期，缓缴期间免收欠费滞纳金。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根据

《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２０１７）〉的通知》（国统字〔２０１７〕２１３号）

规定，结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服务网（小微企业名录）（ｈｔｔｐ：／／ｘｗｑｙ．

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查询结果认定。

二、电费政策

有关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当月电费抄表日前５日，向所在地供电企业提交当月电费欠费

缓缴申请（转供电主体内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与转供电主体共同向供电企业申请），供用电

双方在当月电费结算日前签订电费缓缴协议，缓缴期最长为６个月。

三、水费气费政策

由上游天然气企业直供的有关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当月气费结算日前５日，向上游供

气企业和省内天然气管道经营企业提交当月气费、省内天然气管道运输费欠费缓缴申请，供用气

双方（或供用输三方）在当月气费结算日前签订缓缴协议，缓缴期最长为６个月。

由城镇供水企业、城镇燃气企业供应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用水、用气“欠费不断供”政

策，由各地结合实际明确。

各供水供电供气企业要高度重视，做好组织实施，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渠道积极主动向用户

做好政策宣传告知，确保市场主体应知尽知、应享尽享。各市（州）价格主管部门要结合实际情

况，指导配合有关企业切实抓好政策落实，加强跟踪协调，及时发现政策落实中出现的具体问题，

确保政策平稳实施。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省发展

改革委。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３０７号　　　　　二二二年六月十四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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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４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４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

成品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

委并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４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１１５００ １１８００ ８．７３ １１６００ １１９００ ８．８１ １１７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８．８８

９２＃汽油（国Ⅵ） １２２０８ １２５０８ ９．４１ １２３０８ １２６０８ ９．４９ １２４０８ １２７０８ ９．５６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２９１６ １３２１６ １０．０６ １３０１６ １３３１６ １０．１３ １３１１６ １３４１６ １０．２１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１０４１０ １０７１０ ９．０６ １０５１０ １０８１０ ９．１５ １０６１０ １０９１０ ９．２３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１１０５３ １１３５３ ９．６０ １１１５３ １１４５３ ９．６９ １１２５３ １１５５３ ９．７７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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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Ｂ）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四川电网试行主动

错避峰负荷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３１３号　　　　　二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有关电力用户：

为鼓励和引导用户主动错避峰用电，助力四川电网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决定在国网四川省电

力公司供区范围（以下简称“国网四川电力”）试行主动错避峰负荷电价政策，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主动错避峰负荷电价是电力需求侧管理的措施之一，通过经济激励鼓励用户与电网企业

签订协议，约定在系统电力供应不足时，通过用户主动错避峰用电，助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二、将四川电网尖峰电价增收资金作为主动错避峰负荷电价政策资金来源，并严格按照以收

定支原则安排使用。当尖峰电价增收资金使用完后，当年内不再实施主动错避峰负荷电价政策，

若仍有电力供需缺口，应通过有序用电等其他需求侧管理手段解决；若当年资金存在盈余则滚动

纳入次年资金来源规模。

三、与国网四川电力建立直接结算关系，供电电压等级在１０千伏及以上，且单个户号主动错

避峰响应能力不低于２００千瓦的工业用户，在与国网四川电力签订主动错避峰负荷响应协议后，

可参与主动错避峰负荷电价响应，并纳入全省主动错避峰负荷资源库管理。

四、当国网四川电力预测用电负荷需求超过最大供应能力，预计将出现全网或局部电力电量

供需缺口时，可启动主动错避峰负荷电价响应。当年首次启动时，国网四川电力应及时报省发展

改革委备案，后续按月将主动错避峰负荷电价响应启动情况在次月初备案。

五、主动错避峰负荷电价响应为约定响应。响应启动后，由国网四川电力根据电力电量供需

缺口规模，提前１天向主动错避峰负荷资源库内的电力用户发布响应规模、响应时段等。电力用

户在收到信息后及时确定是否参与响应及参与响应的负荷量。当电力用户累计参与响应的负荷

量达到电力电量供需缺口规模时，国网四川电力停止向用户发布需求信息，并根据用户确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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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次日主动错避峰负荷电价响应执行方案，电力用户按照执行方案在响应时段自行调整用电负

荷完成响应。

六、对主动参与并有效执行主动错避峰负荷电价响应的电力用户，其通过主动错避峰负荷电

价响应临时减少的电量执行主动错避峰负荷电价，电价标准为０．４元／千瓦时。响应电量及费用

计算方法见附件。

七、国网四川电力要制定具体的操作细则和宣传手册等，加强主动错避峰负荷电价政策的宣

传；要做好协议签订、主动错避峰负荷电价响应组织、费用结算等工作，加强主动错避峰负荷电价

响应全过程运行管控，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防控风险；要对尖峰电价、主动错避峰负荷电价政策执行

情况单独归集、单独反映，并于每月底前将上月主动错避峰负荷电价响应实施、资金结算等情况报

送省发展改革委。

八、电力用户要根据企业生产实际，认真评估主动错避峰响应能力，按协议要求参与实施主动

错避峰负荷电价响应，做好主动错避峰负荷电价响应履约执行。

九、结合我省电力市场改革情况，研究建立主动错避峰负荷响应电量及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

制，并逐步扩展至省属地方电网、地方电网。

十、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至２０２４年１月３１日，到期后视情况研究调整。国家政策如有

重大调整，从其规定。

附件：主动错避峰负荷响应电量及费用计算方法

附件

主动错避峰负荷响应电量及费用计算方法

一、响应电量计算方法

对有效实施主动错避峰负荷电价响应的电力用户，其通过响应临时减少的电量为响应电量，

响应电量计算方法为：

响应电量＝响应负荷×约定响应时长

（一）响应负荷＝基线平均负荷－响应时段平均负荷。基线平均负荷为根据基线计算出的算

术平均负荷，响应时段平均负荷为根据响应时段负荷曲线计算出的算术平均负荷。负荷数据采集

自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用电信息采集系统，采集周期为１５分钟。

（二）基线负荷计算规则。将响应日分为工作日、非工作日分别计算基线。

工作日基线：从邀约日向前选择５个不参与响应的工作日在响应时段的算术平均负荷作为响

应基线，响应基线计算应剔除响应时段平均负荷低于５个样本平均负荷２５％或高于５个样本平均

负荷２００％的样本，并向前依次递推另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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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工作日基线：从邀约日向前选择２个不参与响应的非工作日在响应时段的算术平均负荷作

为响应基线，响应基线计算应剔除响应时段平均负荷低于２个样本平均负荷２５％或高于２个样本

平均负荷２００％的样本，并向前依次递推另选。

（三）用户在响应时段应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１．响应时段最大负荷不高于基线最大负荷。

２．响应时段平均负荷低于基线平均负荷，且其差值不小于约定响应量的８０％。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负责统计核定用户的负荷响应量和响应时间，实施监测、自动记录并判

断响应实施效果。

二、费用计算与兑现方式

（一）费用计算。

电力用户单次响应费用按下式计算：

响应费用＝响应电量×主动错避峰负荷电价×响应系数

其中，响应系数依据以下原则确定：

１．响应负荷不足约定响应负荷量８０％的，响应系数为０。

２．响应负荷超过约定响应负荷量８０％但不足９０％的，响应系数为０．５。

３．响应负荷超过约定响应负荷量９０％但不足１２０％的，响应系数为１。

４．响应负荷超过约定响应负荷量１２０％的，超出部分响应系数为０．１，其余部分响应系数为１。

（二）费用兑现。

每月１５日前，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统计汇总上月主动错避峰负荷电价响应执行结果，测算各

参与用户响应费用，通过“国网四川电力”微信公众号进行公示，公示期７天，于公示结束的当月完

成费用结算。对响应费用有异议的参与用户应在公示期内进行反馈，经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核实

后重新进行公示，超过公示期限未作反馈的，视为自动放弃。参与用户的响应费用由国网四川省

电力公司在结算电费时予以返还。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３２２号　　　　　二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四川石油分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

发展改革（物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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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８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费用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８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下调》执行。

七、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川成品油销售企业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管，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

成品油市场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

委并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８日）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国Ⅵ） １１１８０ １１４８０ ８．５０ １１２８０ １１５８０ ８．５７ １１３８０ １１６８０ ８．６５

９２＃汽油（国Ⅵ） １１８６９ １２１６９ ９．１６ １１９６９ １２２６９ ９．２３ １２０６９ １２３６９ ９．３１

９５＃汽油（国Ⅵ） １２５５８ １２８５８ ９．７９ １２６５８ １２９５８ ９．８６ １２７５８ １３０５８ ９．９４

０＃车用柴油（国Ⅵ） １０１００ １０４００ ８．８０ １０２００ １０５００ ８．８８ １０３００ １０６００ ８．９７

－１０＃车用柴油（国Ⅵ） １０７２４ １１０２４ ９．３３ １０８２４ １１１２４ ９．４１ １０９２４ １１２２４ ９．５０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第六阶段强制性国家标准ＶＩＡ（Ｂ）车用汽油和ＶＩ车用柴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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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同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价格确定。

４．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

重申电能替代项目电价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２２〕３２５号　　　　　二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

有限公司、四川华蓥四方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为督促指导电网企业准确理解、切实贯彻执行电能替代项目用电价格政策，持续推进电能替

代工作，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现就电能替代项目有关电价政策明确如下。

我省电能替代项目用电价格通过直接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形成，用电价格由交易电价、输配

电价、辅助服务费用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其中交易电价按照省内电力市场交易相关政策规

定确定，输配电价按单一制输配电价０．１０５元／千瓦时执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按国家相关规定征

收，辅助服务市场建立前辅助服务费用按有关部门现行规定执行。

各电网企业要严格贯彻落实上述电价政策，加大宣传解释工作力度，执行过程中遇到情况和

问题，请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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